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2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紀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829

號、第20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葉紀沅招募陳李沅勳（由本院另行審

結）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紅雁」、「零零柒」等人所屬

之詐欺集團，並由陳李沅勳擔任該詐欺集團車手角色，負責

收取詐騙款項，渠等可預見非有正當理由，收取他人提供之

來源不明款項，其目的多係取得不法之犯罪所得，並以現金

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以逃避追查，竟與前開所屬詐欺集團之成

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

成員，於民國113年10月12日某時，以社群軟體抖音、通訊

軟體LINE暱稱「陳振東」之人向甘小玲佯稱：要匯款人民幣

60萬元與告訴人買車，但需要將其金融卡解鎖才能匯款云

云，致甘小玲陷於錯誤，而於113年10月16日某時，在嘉義

市○區○○路0000號之空軍一號嘉義興昌站內，將其名下國

泰世華帳號000-000000000000及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

00號帳戶之金融卡片2張寄送至新北市○○區○○○路000號

空軍一號三重站內而受有損害。嗣甘小玲查悉受騙報警處

理，經警調閱監視錄畫面循線追查，發現陳李沅勳於113年1

0月17日2時13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00號空軍一號

三重站內領取上開裝有甘小玲上開金融帳戶金融卡之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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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陳李沅勳到案說明係由透過被告之介紹而加入上開詐騙

集團，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

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

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

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

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或經裁定繫屬在後之法

院審判，致不得為審判者，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避免一

罪兩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4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

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

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

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等（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被告與蔡承翰、邱郅鈞於113年10月初加入年籍不詳、Teleg

ram暱稱「零零柒」、「宏雁」之成年男子及其他年籍不詳

之詐欺集團成員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具有持

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渠等分工係由被告

擔住車手頭，負責招募車手、發放工作機及報酬，蔡承翰、

邱郅鈞依「零零柒」、「宏雁」囑託被告之指示，前往特定

地點，收取金融卡，及以金融卡提領被害人遭詐欺之贓款；

蔡承翰、邱郅鈞收款後，交給被告清點並向「宏雁」回報總

金額後，由被告或蔡承翰或邱郅鈞繳交上層，並約定其等可

分得提領金額一定比例作為報酬，彼此間以Telegram之「幣

總收MaiCoin」(下稱幣總收)、「紅酒、橡木桶外務組」群

組聯繫。被告、蔡承翰、邱郅鈞即與「零零柒」、「宏雁」

及該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對公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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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

詳成員於不詳時間取得如附表1所示之提款卡後，「宏雁」

指示蔡承翰、邱郅鈞前往指定地點領取附表1所示之金融

卡，再由蔡承翰測試金融卡是否可使用、更改卡片密碼（俗

稱試車)。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附表2所示之詐騙手

法，詐騙附表2所示之被害人，使其等均陷於錯誤，依詐欺

集團成員指示將附表2所示之金額匯款至附表2所示之金融帳

戶内。「零零柒」、「宏雁」再通知擔任車手頭之被告，分

配提領詐欺贓款之任務予蔡承翰、邱郅鈞。蔡承翰、邱郅鈞

接收被告指示後，於附表2所示之提領時間，持附表2所示之

金融卡至附表2所示地點之自動櫃員機提領詐欺贓款，之後

再將所得贓款交予被告清點；嗣由被告或蔡承翰、邱郅鈞於

不詳時地，以不詳方式，層交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等

情，而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三人

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對公眾不特定人

實行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

嫌，此部分犯罪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

3年度偵字第37029號、114年度偵字第1390號、第4960號、

第5107號、第5486號提起公訴，並於114年2月26日繫屬於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前案），尚未審結等情，有前開起訴

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　　

(二)經核對本案起訴被告之犯罪事實與前案起訴犯罪事實一、附

表1編號9可知，兩案中被告均係參與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

「紅雁」、「零零柒」所屬之詐欺集團，負責招募車手，與

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詐欺之

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告訴人甘小玲之國泰世華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

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於兩案中被害人同為甘小玲，詐欺集

團所取得之提款卡亦均相同，本案與前案核屬同一案件甚

明。而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於114年3月14日繫屬於本院，

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3月14日新北檢永慎114偵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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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字第1149028791號函及其上所蓋印之本院收狀戳章在卷可

稽，是本案相較於前案繫屬日期（114年2月26日），為繫屬

在後，依法自不得為實體上之裁判，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

言詞辯論，應就本案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黃園舒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孟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表1：

編號 原持有人 金融卡

1 李昕宜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2 楊勝雁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3 黃怡菁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楊哲彰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長戶

5 金惠蘭 國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6 陳詩草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 蕭玉樹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中小企業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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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8 潘俊義 台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遠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9 甘小玲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 潘俐伶 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編

號

被害

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被害人轉

帳或匯款

時間

被 害 人 轉

帳 或 匯 款

金 額 （ 新

臺幣）

被 害 人 轉

帳 或 匯 款

帳戶

提款

人

提款時間、

地點

提款金額 共同正犯

1 蕭羽

紋

(提

告)

103年10月

5日

告訴人蕭羽紋於113年10月5日，透過Sweet

Ring網路交友網站認識LINE暱稱Liam、LIN

E ID：Liam-1103之人，於113年11月7日，

對方問告訴人蕭羽紋要不要投資賺錢，告

訴人蕭羽紋表示同意後，對方就給告訴人

蕭羽紋1個加坡投資商場網站Wholesale(網

址：WWW.sgpinternational.top)，要求告

訴人蕭羽紋先創1個商場帳號，並要求要用

信箱綁定，告訴人蕭羽紋創完商場後，對

方跟告訴人蕭羽紋表示他是在商場上賣情

趣用品，獲利很多，問告訴人蕭羽紋要不

要跟告訴人蕭羽紋賣同樣之商品，告訴人

蕭羽紋表示同意之後，對方即要求告訴人

蕭羽紋先選好要賣的品項掛上商店上，之

後只要有訂單進來，就會寄訂單明細到告

訴人蕭羽紋的信箱，因為告訴人蕭羽紋本

身沒有那些商品，所以告訴人蕭羽紋要跟

商場購買客戶要購買的品項之後，商場才

會出貨給客戶，使告訴人蕭羽紋陷於錯誤

而網路轉帳。嗣因告訴人蕭羽紋之後詢問

其姊姊，也去查商場平台電話號碼，發現

有這商場網址，但是電話並不是該商場電

話，且都聯絡不到該商場的客服，也有寄

郵件給該商場，但都沒有回覆，驚覺遭

騙。

113年10月

9日上午9

時43分許

1 萬 7,000

元

第 一 商 業

銀行00000

000000 號

帳戶

蔡承

翰

113年10月1

1日上午11

時32分許，

在新北市○

○區○○街

0號之統一

超商貴鳳店

2萬元 葉紀沅、

蔡承翰

2 李秋

華

( 提

告)

113年10月

間

告訴人李秋華在IG交友平台聊天認識(Abne

r)男性友人，之後改到LINE暱稱（188988g

u )徐梓晨聊天，對方教告訴人李秋華下載

APPStore(Tariga商家），及如何操作系

統，使告訴人李秋華陷於錯誤，於113年10

月25日依該平台的客服指示，以網路銀行

轉帳至對方所提供的帳戶，之後告訴人李

秋華要提領時，因無法出金，客服又威脅

告訴人李秋華，告訴人李秋華始知受騙。

113年10月

25日上午1

0時20分許

3 萬 6,000

元

臺 灣 銀 行

帳號00000

0000000 號

帳戶

邱郅

鈞

113年0月25

日上午10時

31分許、32

分許、33分

許，在

臺北市○○

區○○路00

0號之臺灣

銀行松江分

行

6萬元、6

萬元、1萬

6000 元 之

事實。

葉紀沅、

邱郅鈞

3 陶燕

娟

( 提

告)

113 年 5 月

間

告訴人陶燕娟於113年5月，經朋友介紹從

手機的APP STORE下載虚擬貨幣投資APP[DE

XL]，下載後申請帳號時，APP就有先要求

做身分核對，要告訴人陶燕娟上傳身分證

的照片，通過後，線上客服要求告訴人陶

燕娟加線下客服的LINE暱稱「Customer Se

rvice06」，佯稱使用線下客服速度更快，

使告訴人陶燕娟陷於錯誤而加入，線下客

113年10月

25日上午1

0 時 14 分

許、15分

許

3萬元、2

萬元

臺 灣 銀 行

帳號00000

0000000 號

帳戶

01

02

03

(續上頁)

第五頁



服就跟告訴人陶燕娟佯稱可以先儲值10萬

元美金加入會員，可以使交易更順暢及更

多優惠，使告訴人陶燕娟陷於錯誤，為了

加入會員就透過線上及線下客服陸續匯款

至對方所指定帳戶。嗣因告訴人陶燕娟於1

13年10月30日欲領投資所得，卻遭客服稱

還要交20%的個人所得，告訴人陶燕娟才驚

覺受騙。

4 汪仁

聖

( 提

告)

113年9月3

0日

告訴人李秋華在IG交友平台聊天認識(Abne

r)男性友人，之後改到LINE暱稱（188988g

u )徐梓晨聊天，對方教告訴人李秋華下載

APPStore(Tariga商家），及如何操作系

統，使告訴人李秋華陷於錯誤，於113年10

月25日依該平台的客服指示，以網路銀行

轉帳至對方所提供的帳戶，之後告訴人李

秋華要提領時，因無法出金，客服又威脅

告訴人李秋華，告訴人李秋華始知受騙。

113年10月

25日上午1

0時23分許

5萬元 臺 灣 銀 行

帳號00000

0000000 號

帳戶

5 葉東

祐

( 提

告)

113 年 9 月

間

告訴人葉東祐於113年9月，在「牽手50」

交友軟體上，認識1名林詩涵之網友，雙方

即加LINE聊天，對方就跟告訴人葉東祐表

示他在從事電商工作，一直推薦告訴人葉

東祐加入電商行列，賣筆記型電腦，並給

告訴人葉東祐1個sumoer的網址，佯稱只需

要進去申請帳號當賣家上架商品，後續廠

商會直接幫告訴人葉東祐出貨，就可以賺

取價差，使告訴人葉東祐陷於錯誤，依照

對方指示進到網站申請帳號上架商品，對

方就跟告訴人葉東祐說還要先匯款進到平

台當作先給廠商的貨款，後續商品賣出有

獲利後，會將獲利及貨款一起匯到告訴人

葉東祐的帳戶内，使告訴人葉東祐陷於錯

誤，於113年10月12日至26日陸續匯款對方

指定之帳戶内。嗣因要告訴人葉東祐再繼

續匯款時，告訴人葉東祐覺得有異，即未

繼續匯款，客服即稱延遲付款就凍結告訴

人葉東祐帳戶內所有的錢，並要告訴人葉

東祐再支付1筆保證金解凍，才可以出金，

告訴人葉東祐於113年11月1日支付保證金

後，接到警方來電告知遭詐騙始驚覺遭

騙。

113年10月

26日上午9

時24分許

4萬元 永 豐 商 業

銀行帳號0

000000000

0000 號 帳

戶

邱郅

鈞

113年10月2

6日上午9時

44分許、44

分許，在臺

北市○○區

○○○路00

0號之全家

超商金漾門

市、臺北市

○○區○○

○路0段00

號1樓之永

豐商業銀行

中山分行

2萬5元、2

萬5元、

葉紀沅、

邱郅鈞

6 楊舒

媛

( 提

告)

113 年 929

月 29 日 上

午8時49分

許 之 前 某

日時許

告訴人楊舒媛因觀看抖音平台，1名綽號

「麼麼達」主動跟告訴人楊舒媛聊天，並

跟告訴人楊舒媛要LINE帳號加告訴人楊舒

媛為好友，對方就跟告訴人楊舒媛說他有

下注香港六合彩的門路，並詢問告訴人楊

舒媛是否有想要下注香港六合彩，1注為4

萬元，如果有中獎，會主動匯款至告訴人

楊舒媛之中國信託銀行的帳戶，使告訴人

楊舒媛陷於錯誤，陸續匯款給對方所提供

的帳戶。嗣因告訴人楊舒媛欲前往郵局解

除其母親的壽險，經告訴人楊舒媛之姊姊

知道後，詢問告訴人楊舒媛之前轉帳的原

因並通知警方到場協助，告訴人楊舒媛才

驚覺受騙。

113年10月

26日下午2

時59分許

2 萬 5,000

元

永 豐 商 業

銀行帳號0

000000000

0000 號 帳

戶

邱郅

鈞

113年10月2

6日下午3時

29分許，在

臺北市○○

區○○○路

0段00號1樓

之永豐商業

銀行中山分

行

2 萬 5,000

元

葉紀沅、

邱郅鈞

113年10月

26日上午9

時13分許

10萬元 第 一 商 業

銀行帳號0

000000000

0號帳戶

邱郅

鈞

113年0月26

日上午9時5

4分許、55

分許、56分

許 、 57 分

許，在臺北

市○○區○

○○路0段0

0號之第一

商業銀行中

山分行

3萬元、3

萬元、3萬

元、1萬元

葉紀沅、

邱郅鈞

7 林志

成

( 提

告)

113年10月

9日

告訴人林志成於113年10月9日，在INSTAGR

AM認識1女子(INSTAGRAM用戶名：琪琪、IN

ST GRAM ID:lyg _io)，之後交換LINE(Llin

e暱稱「琪」），對方佯稱有賺錢機會，並

傳送連結予告訴人林志成(網站名稱：購物

網、網址：http://0Rami9.moxytw.cc)，

之後又指示告訴人林志成進入該網址進行

交易，告訴人林志成於該網站第1筆交易中

113年10月

18日上午9

時11分許

10萬元 中 華 郵 政

公司帳號0

000000000

0000 號 帳

戶

蔡承

翰

113年10月1

8日上午9時

57分許、58

分許，在臺

北市○○區

○○路000

號之2

6萬元、4

萬元

葉紀沅、

蔡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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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有穫利1,000元，使告訴人林志成陷於

錯誤，繼續進行交易，並使用網路銀行、

臨櫃等方式，轉帳、匯款至對方指定帳戶

內，嗣因該網站客服聯繫告訴人林志成稱

告訴人林志成在該網站帳號遭凍結，後又

稱告訴人林志成海外帳戶之稅金巳超過，

要求告訴人林志成匯款，告訴人林志成始

驚覺受騙。

8 施永

興

( 提

告)

113年10月

23日上午1

1時48分許

告訴人施永興與對方透過交友網站認識，

雙方以LINE聯繫，對方教告訴人施永興操

作手機，並提供投資網站名稱；Orami購物

網、網址為https//shop6.twcsc.org/，要

告訴人施永興加入會員，使告訴人施永興

陷於錯誤，依對方指示，轉帳至指定帳戶

內。

113年10月

23日上午9

時 57 分

許、58分

許

4萬15元、

4 萬 8,015

元(均含手

續費)

第 一 商 業

銀行帳號0

000000000

0號帳戶

蔡承

翰

113年10月2

5日上午10

時41分許、

41分許、42

分許，在臺

北市○○區

○○○路0

段0號

3萬元、2

萬 8,000

元、3萬元

葉紀沅、

蔡承翰

113年10月

24日下午3

時14分許

3萬7015元

( 含 手 續

費)

臺 灣 銀 行

帳號00000

0000000 號

帳戶內

蔡承

翰

113年10月2

4日下午3時

26分許、27

分許、31分

許、在臺北

市中山區林

森北路308

烙之全家超

商 金 樣 門

市、臺北市

○○區○○

○路0段00

巷00○0號

之全家超商

美林門市

2萬5元、1

萬 5,005

元、2,005

元

葉紀沅、

蔡承翰

113年10月

26日上午1

0時許

5萬15元 臺 灣 土 地

銀行帳號0

000000000

00號帳戶

邱郅

鈞

113年10月2

6日上午10

時31分許

5萬元 葉紀沅、

邱郅鈞

9 翁丞

樺

( 提

告)

113年10月

18日

告訴人翁丞樺於113年10月18日使用交友軟

體 「 litmfttch 」 認 識 1 名 網 友 暱 稱

「懜」，對方詢問告訴人翁丞樺是否加LIN

E聊天，便傳了他的LINE ID「mdy9940」給

告訴人翁丞樺，告訴人翁丞樺加了以後，

有1位暱稱「半盞孤燈」的人(後改名為

「小宇~香港半盞孤燈~孟德宇」，對方表

示其對投資有點基礎並可以帶領告訴人翁

丞樺賺錢，接著對方就傳了1個網址「wzgo

ldsc.com」給告訴人翁丞樺，該網頁内的

名稱為「万洲金业」，並請告訴人翁丞樺

馬上儲值，請告訴人翁丞樺跟網址內客服

聯繫，客服就傳1組帳號給告訴人翁丞樺，

使告訴人翁丞樺陷於錯誤，而陸續匯款。

嗣因告訴人翁丞樺想贖回時，「小宇~香港

半盞孤燈~孟德宇」消失，告訴人翁丞樺才

驚覺遭騙。

113年10月

25日上午9

時54分許

1萬元 華 商 業 銀

行帳號000

000000000

號帳戶

蔡承

翰

113年10月2

5日上午10

時22分許、

23分許、25

分許，在臺

北市○○區

○○路000

號、136號

3萬元、3

萬元、2萬

5元

葉紀沅、

蔡承翰

10 廖貞

瑩

( 提

告)

113 年 8 月

間

告訴人廖貞瑩在sweeping交友軟體認識1位

自稱陳佳明(LINE ID:cjm3382)的男子，對

方向告訴人廖貞瑩描述貝萊德公司的客戶

端維護的工作，並詢問告訴人廖貞瑩的想

法，告訴人廖貞瑩表示贊成，對方就向告

訴人廖貞瑩傳1個blede投資(網址：taiw.a

llbd8567.com)網址，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幫

他進行測試，並傳了1組貝萊德公司的帳密

給告訴人廖貞瑩，告訴人廖貞瑩透過該帳

密依對方的指示進行操作，於113年8月31

日對方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幫他出金，也確

實成功出金，並向告訴人廖貞瑩出示出金

成功的擷圖，於113年9月4日對方建議告訴

人廖貞瑩註冊1個自的帳戶，並配合對方的

指示同時操作告訴人廖貞瑩的及對方的帳

戶，告訴人廖貞瑩於同年9月5日創立該網

113年10月

25日上午9

時19分許

3萬元 華 商 業 銀

行帳號000

000000000

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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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第1個帳號(帳號gar)，並開始儲值到

該帳號内，再依照對方的指示操作買賣，

一直持續到113年10月11日，於113年10月1

6日告訴人廖貞瑩發現其第1個帳號及對方

的帳戶遭凍結，對方邀告訴人廖貞瑩去詢

問客服，客服表示告訴人廖貞瑩因為違約

操作，因此被風控部門凍結，並表示會找

人幫忙，後來透過他人幫忙牽線，可以透

過風控部門王經理解決，對方要求告訴人

廖貞瑩創立第2個帳戶，並表示如果告訴人

廖貞瑩要保有第1個遭凍結帳戶的本金，需

要在第2個帳號裡匯款第1個帳號7%的金

額，使告訴人廖貞瑩陷於錯誤，持續匯款

到對方指定的帳戶。嗣因告訴人廖貞瑩發

覺有異，並查詢相關網路資料，始知受

騙。

11 邱小

芬

( 提

告)

113年10月

間

告訴人邱小芬於113年10月許，在LINE認識

「Alf yang(小白楊）」，對方佯稱要教告

訴人邱小芬投資黃金，傳給告訴人邱小芬

上海期貨交易所的網址，並告訴告訴人邱

小芬用這個網站操作，並要告訴人邱小芬

跟上海期貨交易所的網路客服儲值，因一

開始帶告訴人邱小芬操作都有讓告訴人邱

小芬賺錢，使告訴人邱小芬陷於錯誤，陸

續匯款。嗣因告訴人邱小芬不想玩，想要

把錢領出來，對方不讓告訴人邱小芬領，

告訴人邱小芬才發現被騙。

113年10月

19日上午9

時59分許

4萬元 臺 灣 銀 行

帳號00000

0000000 號

帳戶

蔡承

翰

113年10月1

9日上午10

時13分許、

13分許、在

臺北市○○

區○○街0

號之統一超

商永錦門市

2萬5元、2

萬5元

葉紀沅、

蔡承翰

12 李志

偉

( 提

告)

113年9月2

3日

告訴人李志偉於113年9月23日收到通訊軟

體LINE暱稱「Liliy」之網路友人通知，要

邀請告訴人李志偉到他的網路賣場，並要

求告訴人李志偉註冊「智能家居」會員，

對方於113年10月7日開通「智能家居」賣

家權限，至113年10月9日客服聯繫告訴人

李志偉有第1筆訂單(訂單内容：飯店級洗

完機金額1萬1,500元），客服要求告訴人

李志偉要儲值金額才能發貨，使告訴人李

志偉陷於錯誤，依對方指示匯款到客服所

提供之銀行帳戶，嗣因告訴人李志偉想要

先領回一些錢，客服表示告訴人李志偉未

辦理稅賦減免無法入帳，且如未辦理稅

賦，告訴人李志偉的網頁的錢包將被永久

凍結，告訴人李志偉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

19日下午2

時10分許

3萬元 臺 灣 銀 行

帳號00000

0000000 號

帳戶

蔡承

翰

113年10月1

9日下午2時

58分許，在

臺北市○○

區○○○路

0段00巷00

○0號之全

家超商美林

門市

5,005元 葉紀沅、

蔡承翰

13 斐英

全

( 提

告)

113年10月

初

告訴人斐英全於113年10月初，在網路上

「微信搜尋認識1位「劉寧」先生，之後對

方跟告訴人斐英全加LINE，對方佯稱投資

搶優惠券可以賺錢，並傳阿里巴巴的網站

給告訴人斐英全，告訴告訴人斐英全如何

去操作搶優惠券，告訴人斐英全在阿里巴

巴網站内搶了優惠券有人民幣6,900元，告

訴人斐英全無法提領出來，之後對方告訴

告訴人斐英要存更多新臺幣進000-0000000

00000帳戶後，才能成員阿里巴巴的會員，

才能領人民幣出來，使告訴人斐英全陷於

錯誤，以網路銀行轉帳至000-00000000000

0帳戶。嗣因無法提領人民幣，告訴人斐英

全才驚覺被騙。

113年10月

19日上午1

0時22分許

3萬元 臺 灣 銀 行

帳號00000

0000000 號

帳戶

邱郅

鈞

113年10月1

9日上午10

時55分許、

57分許，在

新北市○○

區○○路00

號、15號

2萬元、2

萬元

葉紀沅、

邱郅鈞

14 邱鈺

喧

( 提

告)

113年10月

1日中午12

時11分許

告訴人邱鈺喧於113年10月1日中午12時11

分許，在住處上網T1KT0K平台認識1人，佯

稱要其聯繫買賣商品，對方幫告訴人邱鈺

喧新增1個T1KT0K帳號及1個網址，要求告

訴人邱鈺喧點進網址後點商品販售，但要

先行代墊貨款，使告訴人邱鈺喧陷於錯

誤，依自動櫃員機轉帳及存款方式至對方

所提供帳戶。

113年10月

19日上午1

0 時 15 分

許、19分

許

3萬元、1

萬4,985元

臺 灣 銀 行

帳號00000

0000000 號

帳戶

蔡承

翰

113年10月1

9日上午10

時54分許、

11 時 5 分

許、在新北

市○○區○

○路00號、

新北市○○

區○○街0

號

2萬元、1

萬4,000元

葉紀沅、

蔡承翰

15 楊語

彤

113年9月1

6日

告訴人楊語彤於113年9月16日於Tinder上

認識網友He，LINE暱稱：哲華，ID：ID:zz

113年10月

17日中午1

3萬元、4

萬元、3萬

臺 灣 銀 行

帳號00000

蔡承

翰

113年10月1

7日下午3時

2萬元、2

萬元、2萬

葉紀沅、

蔡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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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告)

hehua0219)，對方向告訴人楊語彤推薦1個

博弈網站（澳門美高梅娛樂城），對方佯

稱他是工程師可以破解網站，請告訴人楊

語彤建立帳號供其操作，告訴人楊語彤建

立帳號後，投入4萬元，後來對方又以其喝

酒其他同夥和別人打架等致他受牽連被拘

留，要和解金港幣2萬元，及以在該博弈網

站操作欲提現利潤，需要付個人所得稅22

萬5,000元為由，使告訴人陷於錯誤，陸續

轉帳給對方，嗣因告訴人楊語彤接獲警方

通知，始發覺受騙。

2 時 53 分

許、56分

許、59分

許、下午1

時3分許

元、3萬元 0000000 帳

戶

25分許、28

分許、29分

許 、 32 分

許 、 33 分

許 、 35 分

許 、 40 分

許 、 42 分

許，在新北

市○○區○

○路0段00

號、新北市

○○區○○

○路00號、

17 號 、 10

號、69號

元 、 2 萬

元 、 2 萬

元 、 2 萬

元 、 2 萬

元、1萬元

16 黃春

嬌

( 提

告)

113年7月1

4日起

告訴人黃春嬌於113年7月14日在臉書上看

到投資的訊息，加入Meoacnger暱稱「股海

日記」之人為好友後，對方要告訴人黃春

嬌加入LINE群組，名稱為「D6財經股市資

訊站」，裡面有很多人在討論投資的事

情，之後有LINE暱稱「劉立霖」、「劉文

宣」之人加告訴人黃春嬌為好友，要告訴

人黃春嬌下載「MetaTeader 5」，並教告

訴人黃春嬌註冊後依指示操作，使告訴人

黃春嬌登入投資網站網址為：https：//ww

w.bairuifaqmjhki.com/mobiIe/fund/tran

saction?t=0，且中間對方有出金給告訴人

黃春嬌，使告訴人黃春嬌陷於錯誤而轉

帳。嗣因告訴人黃春嬌要把全部錢領出

時，對方卻不讓告訴人黃春嬌出金，並要

告訴人黃春嬌匯更多錢進去，告訴人黃春

嬌才驚覺遭詐騙。

113年10月

28日上午9

時 22 分

許、24分

許

5萬元、5

萬元

華 南 商 業

銀行帳號0

000000000

00號帳戶

邱郅

鈞

113年10月2

8日上午10

時20分許、

21分許、21

分許、22分

許，在臺北

市○○區○

○路0段000

號

3萬元、3

萬元、3萬

元、1萬元

葉紀沅、

邱郅鈞

17 彭錦

弘

( 提

告)

113年8月1

日

告訴人彭錦弘於113年8月1日，在臉書廣告

看到投資訊息，即加入LINE自稱老師LINE

暱稱「三竹小股王」和自稱康聯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助理LINE暱稱「吳嘉怡」，助理

就將告訴人彭錦弘加入1個投資群組LINE暱

稱「嘉怡課堂-10」，裡面會分亨一些股票

與獲利訊息，於113年9月24日助理就傳給

告訴人彭錦弘連結下載網址：https://pgu

ps.yongymic.com/及下載名稱：永益投資a

pp，再按照助理傳給告訴人彭錦弘申請帳

號的步驟圖，使告訴人彭錦弘陷於錯誤，

就開始進入app並投入資金去操作股票，告

訴人於113年8月1日，也同時加入另1個投

資群組，自稱老師的LINE名稱永倡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助理LINE暱稱「陳怡文」，助

理就將告訴人彭錦弘加入1個投資群組LINE

暱稱：「陳怡文溫潤如玉18」，裡面會分

享一些股票與獲利訊息。於113年9月25日

助理就傳給告訴人彭錦弘連結下載網址:lr

ttps://pgdowns.viptsmicc.com/及下載名

稱：通順投資app，再按照助理傳給告訴人

彭錦弘申請帳號的步驟圖，使告訴人彭錦

弘陷於錯誤，就開始進入app並投入資金去

操作股票，陸續網路轉帳至對方指定的帳

戶内。嗣因告訴人彭錦弘後來想要將獲利

出金，這兩家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客

服，開始說要收取佣金20%(永益app)及16%

(通順app)，還要再繳稅金10%(永益app)及

20%(通順app)，又稱金管會查到洩密的罰

金10%(永益app)及30%(通順app，之後又稱

告訴人彭錦弘帳戶有問題要保證金10%(永

益app)，告訴人彭錦弘依對方指示付款

後，又稱要繳快速通道，金管會表示告訴

人彭錦弘帳戶有風控問題要收風險金，告

訴人彭錦弘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

25日下午2

時 24分許

(第二層)

1萬元 華 南 商 業

銀行帳號0

000000000

00號帳戶

蔡承

翰

113年10月2

5日下午2時

33分許，在

新北市○○

區○○街00

號

1萬元 葉紀沅、

蔡承翰

18 蕭舒

艦

113年10月

中旬

告訴人蕭舒艦於113年10月中旬，使用TikT

ok時結識1名網友，對方告知告訴人蕭舒艦

113年10月

26日下午6

4 萬 8,200

元

永 豐 商 業

銀行帳號0

邱郅

鈞

113年10月2

6日晚間7時

4 萬 ,8000

元

葉紀沅、

邱郅鈞

01

(續上頁)

第九頁



(提

告)

可以在抖音商城經營網路購物賣場，經與

對方對談後，對方便丟1個連結給告訴人蕭

舒艦，告訴人蕭舒艦點進去後下載1個APP

就叫「TikTok商城」，告訴人蕭舒艦登入

該「TikTok商城」創建一個帳號後，自113

年10月20日經該APP客服人員指示匯款進對

方所指定的帳戶，對方再幫告訴人把錢轉

成美金存入告訴人所開設的「TikTok商

城」帳號，告訴人蕭舒艦後續有看到有交

易成功且有獲利入帳，但要出金時都會顯

示異常，直到113年11月3日下午4時26分許

「TikTok商城」APP更新後，告訴人蕭舒艦

發現其所創「TikTok商城」帳號内的存金

遭凍結，告訴人蕭舒艦立刻詢問那名客

服，對方說因為告訴人蕭舒艦的帳戶之前

的出貨狀況異常才會被凍結，所以要告訴

人蕭舒艦再匯1筆2,800美元的款項當作平

台保證金後就會解凍，告訴人蕭舒艦便於1

13年11月4日上午10時許，再度依對方指示

匯款9萬元入對方所指定帳戶後，對方又表

示告訴人蕭舒艦的帳號之前共計有19件貨

物交易延遲問題，所以叫告訴人蕭舒艦要

再支付1筆美金3,800美元當作客訴保證金

才會解凍，告訴人蕭舒艦始發覺遭騙。

時48分許 000000000

0000 號 帳

戶

25分許，載

臺北市○○

區○○路0

段00號

01

(續上頁)

第十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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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2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紀沅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829號、第20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葉紀沅招募陳李沅勳（由本院另行審結）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紅雁」、「零零柒」等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並由陳李沅勳擔任該詐欺集團車手角色，負責收取詐騙款項，渠等可預見非有正當理由，收取他人提供之來源不明款項，其目的多係取得不法之犯罪所得，並以現金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以逃避追查，竟與前開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成員，於民國113年10月12日某時，以社群軟體抖音、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振東」之人向甘小玲佯稱：要匯款人民幣60萬元與告訴人買車，但需要將其金融卡解鎖才能匯款云云，致甘小玲陷於錯誤，而於113年10月16日某時，在嘉義市○區○○路0000號之空軍一號嘉義興昌站內，將其名下國泰世華帳號000-000000000000及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金融卡片2張寄送至新北市○○區○○○路000號空軍一號三重站內而受有損害。嗣甘小玲查悉受騙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錄畫面循線追查，發現陳李沅勳於113年10月17日2時13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00號空軍一號三重站內領取上開裝有甘小玲上開金融帳戶金融卡之包裹，並經陳李沅勳到案說明係由透過被告之介紹而加入上開詐騙集團，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或經裁定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致不得為審判者，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避免一罪兩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4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被告與蔡承翰、邱郅鈞於113年10月初加入年籍不詳、Telegram暱稱「零零柒」、「宏雁」之成年男子及其他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渠等分工係由被告擔住車手頭，負責招募車手、發放工作機及報酬，蔡承翰、邱郅鈞依「零零柒」、「宏雁」囑託被告之指示，前往特定地點，收取金融卡，及以金融卡提領被害人遭詐欺之贓款；蔡承翰、邱郅鈞收款後，交給被告清點並向「宏雁」回報總金額後，由被告或蔡承翰或邱郅鈞繳交上層，並約定其等可分得提領金額一定比例作為報酬，彼此間以Telegram之「幣總收MaiCoin」(下稱幣總收)、「紅酒、橡木桶外務組」群組聯繫。被告、蔡承翰、邱郅鈞即與「零零柒」、「宏雁」及該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路等傳播工具對公眾不特定人實行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不詳時間取得如附表1所示之提款卡後，「宏雁」指示蔡承翰、邱郅鈞前往指定地點領取附表1所示之金融卡，再由蔡承翰測試金融卡是否可使用、更改卡片密碼（俗稱試車)。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附表2所示之詐騙手法，詐騙附表2所示之被害人，使其等均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附表2所示之金額匯款至附表2所示之金融帳戶内。「零零柒」、「宏雁」再通知擔任車手頭之被告，分配提領詐欺贓款之任務予蔡承翰、邱郅鈞。蔡承翰、邱郅鈞接收被告指示後，於附表2所示之提領時間，持附表2所示之金融卡至附表2所示地點之自動櫃員機提領詐欺贓款，之後再將所得贓款交予被告清點；嗣由被告或蔡承翰、邱郅鈞於不詳時地，以不詳方式，層交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等情，而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路等傳播工具對公眾不特定人實行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嫌，此部分犯罪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7029號、114年度偵字第1390號、第4960號、第5107號、第5486號提起公訴，並於114年2月26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前案），尚未審結等情，有前開起訴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　　
(二)經核對本案起訴被告之犯罪事實與前案起訴犯罪事實一、附表1編號9可知，兩案中被告均係參與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紅雁」、「零零柒」所屬之詐欺集團，負責招募車手，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告訴人甘小玲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於兩案中被害人同為甘小玲，詐欺集團所取得之提款卡亦均相同，本案與前案核屬同一案件甚明。而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於114年3月14日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3月14日新北檢永慎114偵1829字第1149028791號函及其上所蓋印之本院收狀戳章在卷可稽，是本案相較於前案繫屬日期（114年2月26日），為繫屬在後，依法自不得為實體上之裁判，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應就本案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黃園舒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孟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表1：
		編號

		原持有人

		金融卡



		1

		李昕宜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2

		楊勝雁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3

		黃怡菁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楊哲彰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長戶



		5

		金惠蘭

		國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6

		陳詩草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

		蕭玉樹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中小企業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8

		潘俊義

		台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遠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9

		甘小玲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

		潘俐伶

		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2：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時間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金額（新臺幣）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帳戶

		提款人

		提款時間、地點

		提款金額

		共同正犯



		1

		蕭羽紋(提告)

		103年10月5日

		告訴人蕭羽紋於113年10月5日，透過SweetRing網路交友網站認識LINE暱稱Liam、LINE ID：Liam-1103之人，於113年11月7日，對方問告訴人蕭羽紋要不要投資賺錢，告訴人蕭羽紋表示同意後，對方就給告訴人蕭羽紋1個加坡投資商場網站Wholesale(網址：WWW.sgpinternational.top)，要求告訴人蕭羽紋先創1個商場帳號，並要求要用信箱綁定，告訴人蕭羽紋創完商場後，對方跟告訴人蕭羽紋表示他是在商場上賣情趣用品，獲利很多，問告訴人蕭羽紋要不要跟告訴人蕭羽紋賣同樣之商品，告訴人蕭羽紋表示同意之後，對方即要求告訴人蕭羽紋先選好要賣的品項掛上商店上，之後只要有訂單進來，就會寄訂單明細到告訴人蕭羽紋的信箱，因為告訴人蕭羽紋本身沒有那些商品，所以告訴人蕭羽紋要跟商場購買客戶要購買的品項之後，商場才會出貨給客戶，使告訴人蕭羽紋陷於錯誤而網路轉帳。嗣因告訴人蕭羽紋之後詢問其姊姊，也去查商場平台電話號碼，發現有這商場網址，但是電話並不是該商場電話，且都聯絡不到該商場的客服，也有寄郵件給該商場，但都沒有回覆，驚覺遭騙。

		113年10月9日上午9時43分許

		1萬7,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1日上午11時32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號之統一超商貴鳳店

		2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2

		李秋華(提告)

		113年10月間

		告訴人李秋華在IG交友平台聊天認識(Abner)男性友人，之後改到LINE暱稱（188988gu )徐梓晨聊天，對方教告訴人李秋華下載APPStore(Tariga商家），及如何操作系統，使告訴人李秋華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25日依該平台的客服指示，以網路銀行轉帳至對方所提供的帳戶，之後告訴人李秋華要提領時，因無法出金，客服又威脅告訴人李秋華，告訴人李秋華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0分許

		3萬6,000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0月25日上午10時31分許、32分許、33分許，在
臺北市○○區○○路000號之臺灣銀行松江分行

		6萬元、6萬元、1萬6000元之事實。

		葉紀沅、邱郅鈞



		3

		陶燕娟(提告)

		113年5月間

		告訴人陶燕娟於113年5月，經朋友介紹從手機的APP STORE下載虚擬貨幣投資APP[DEXL]，下載後申請帳號時，APP就有先要求做身分核對，要告訴人陶燕娟上傳身分證的照片，通過後，線上客服要求告訴人陶燕娟加線下客服的LINE暱稱「Customer Service06」，佯稱使用線下客服速度更快，使告訴人陶燕娟陷於錯誤而加入，線下客服就跟告訴人陶燕娟佯稱可以先儲值10萬元美金加入會員，可以使交易更順暢及更多優惠，使告訴人陶燕娟陷於錯誤，為了加入會員就透過線上及線下客服陸續匯款至對方所指定帳戶。嗣因告訴人陶燕娟於113年10月30日欲領投資所得，卻遭客服稱還要交20%的個人所得，告訴人陶燕娟才驚覺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14分許、15分許

		3萬元、2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汪仁聖(提告)

		113年9月30日

		告訴人李秋華在IG交友平台聊天認識(Abner)男性友人，之後改到LINE暱稱（188988gu )徐梓晨聊天，對方教告訴人李秋華下載APPStore(Tariga商家），及如何操作系統，使告訴人李秋華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25日依該平台的客服指示，以網路銀行轉帳至對方所提供的帳戶，之後告訴人李秋華要提領時，因無法出金，客服又威脅告訴人李秋華，告訴人李秋華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3分許

		5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5

		葉東祐(提告)

		113年9月間

		告訴人葉東祐於113年9月，在「牽手50」交友軟體上，認識1名林詩涵之網友，雙方即加LINE聊天，對方就跟告訴人葉東祐表示他在從事電商工作，一直推薦告訴人葉東祐加入電商行列，賣筆記型電腦，並給告訴人葉東祐1個sumoer的網址，佯稱只需要進去申請帳號當賣家上架商品，後續廠商會直接幫告訴人葉東祐出貨，就可以賺取價差，使告訴人葉東祐陷於錯誤，依照對方指示進到網站申請帳號上架商品，對方就跟告訴人葉東祐說還要先匯款進到平台當作先給廠商的貨款，後續商品賣出有獲利後，會將獲利及貨款一起匯到告訴人葉東祐的帳戶内，使告訴人葉東祐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12日至26日陸續匯款對方指定之帳戶内。嗣因要告訴人葉東祐再繼續匯款時，告訴人葉東祐覺得有異，即未繼續匯款，客服即稱延遲付款就凍結告訴人葉東祐帳戶內所有的錢，並要告訴人葉東祐再支付1筆保證金解凍，才可以出金，告訴人葉東祐於113年11月1日支付保證金後，接到警方來電告知遭詐騙始驚覺遭騙。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24分許

		4萬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44分許、44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之全家超商金漾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2萬5元、2萬5元、

		葉紀沅、邱郅鈞



		6

		楊舒媛(提告)

		113年929月29日上午8時49分許之前某日時許

		告訴人楊舒媛因觀看抖音平台，1名綽號「麼麼達」主動跟告訴人楊舒媛聊天，並跟告訴人楊舒媛要LINE帳號加告訴人楊舒媛為好友，對方就跟告訴人楊舒媛說他有下注香港六合彩的門路，並詢問告訴人楊舒媛是否有想要下注香港六合彩，1注為4萬元，如果有中獎，會主動匯款至告訴人楊舒媛之中國信託銀行的帳戶，使告訴人楊舒媛陷於錯誤，陸續匯款給對方所提供的帳戶。嗣因告訴人楊舒媛欲前往郵局解除其母親的壽險，經告訴人楊舒媛之姊姊知道後，詢問告訴人楊舒媛之前轉帳的原因並通知警方到場協助，告訴人楊舒媛才驚覺受騙。

		113年10月26日下午2時59分許

		2萬5,0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下午3時29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2萬5,000元

		葉紀沅、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13分許

		10萬元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0月26日上午9時54分許、55分許、56分許、57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第一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3萬元、3萬元、3萬元、1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7

		林志成(提告)

		113年10月9日

		告訴人林志成於113年10月9日，在INSTAGRAM認識1女子(INSTAGRAM用戶名：琪琪、INST GRAM ID:lyg­_io)，之後交換LINE(Lline暱稱「琪」），對方佯稱有賺錢機會，並傳送連結予告訴人林志成(網站名稱：購物網、網址：http://0Rami9.moxytw.cc)，之後又指示告訴人林志成進入該網址進行交易，告訴人林志成於該網站第1筆交易中確實有穫利1,000元，使告訴人林志成陷於錯誤，繼續進行交易，並使用網路銀行、臨櫃等方式，轉帳、匯款至對方指定帳戶內，嗣因該網站客服聯繫告訴人林志成稱告訴人林志成在該網站帳號遭凍結，後又稱告訴人林志成海外帳戶之稅金巳超過，要求告訴人林志成匯款，告訴人林志成始驚覺受騙。

		113年10月18日上午9時11分許

		10萬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8日上午9時57分許、58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之2

		6萬元、4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8

		施永興(提告)

		113年10月23日上午11時48分許

		告訴人施永興與對方透過交友網站認識，雙方以LINE聯繫，對方教告訴人施永興操作手機，並提供投資網站名稱；Orami購物網、網址為https//shop6.twcsc.org/，要告訴人施永興加入會員，使告訴人施永興陷於錯誤，依對方指示，轉帳至指定帳戶內。

		113年10月23日上午9時57分許、58分許

		4萬15元、4萬8,015元(均含手續費)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41分許、41分許、42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

		3萬元、2萬8,000元、3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113年10月24日下午3時14分許

		3萬7015元(含手續費)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蔡承翰

		113年10月24日下午3時26分許、27分許、31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08烙之全家超商金樣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之全家超商美林門市

		2萬5元、1萬5,005元、2,00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13年10月26日上午10時許

		5萬15元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10時31分許

		5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9

		翁丞樺(提告)

		113年10月18日

		告訴人翁丞樺於113年10月18日使用交友軟體「litmfttch」認識1名網友暱稱「懜」，對方詢問告訴人翁丞樺是否加LINE聊天，便傳了他的LINE ID「mdy9940」給告訴人翁丞樺，告訴人翁丞樺加了以後，有1位暱稱「半盞孤燈」的人(後改名為「小宇~香港半盞孤燈~孟德宇」，對方表示其對投資有點基礎並可以帶領告訴人翁丞樺賺錢，接著對方就傳了1個網址「wzgoldsc.com」給告訴人翁丞樺，該網頁内的名稱為「万洲金业」，並請告訴人翁丞樺馬上儲值，請告訴人翁丞樺跟網址內客服聯繫，客服就傳1組帳號給告訴人翁丞樺，使告訴人翁丞樺陷於錯誤，而陸續匯款。嗣因告訴人翁丞樺想贖回時，「小宇~香港半盞孤燈~孟德宇」消失，告訴人翁丞樺才驚覺遭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9時54分許

		1萬元

		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2分許、23分許、25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136號

		3萬元、3萬元、2萬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0

		廖貞瑩(提告)

		113年8月間

		告訴人廖貞瑩在sweeping交友軟體認識1位自稱陳佳明(LINE ID:cjm3382)的男子，對方向告訴人廖貞瑩描述貝萊德公司的客戶端維護的工作，並詢問告訴人廖貞瑩的想法，告訴人廖貞瑩表示贊成，對方就向告訴人廖貞瑩傳1個blede投資(網址：taiw.allbd8567.com)網址，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幫他進行測試，並傳了1組貝萊德公司的帳密給告訴人廖貞瑩，告訴人廖貞瑩透過該帳密依對方的指示進行操作，於113年8月31日對方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幫他出金，也確實成功出金，並向告訴人廖貞瑩出示出金成功的擷圖，於113年9月4日對方建議告訴人廖貞瑩註冊1個自的帳戶，並配合對方的指示同時操作告訴人廖貞瑩的及對方的帳戶，告訴人廖貞瑩於同年9月5日創立該網站的第1個帳號(帳號gar)，並開始儲值到該帳號内，再依照對方的指示操作買賣，一直持續到113年10月11日，於113年10月16日告訴人廖貞瑩發現其第1個帳號及對方的帳戶遭凍結，對方邀告訴人廖貞瑩去詢問客服，客服表示告訴人廖貞瑩因為違約操作，因此被風控部門凍結，並表示會找人幫忙，後來透過他人幫忙牽線，可以透過風控部門王經理解決，對方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創立第2個帳戶，並表示如果告訴人廖貞瑩要保有第1個遭凍結帳戶的本金，需要在第2個帳號裡匯款第1個帳號7%的金額，使告訴人廖貞瑩陷於錯誤，持續匯款到對方指定的帳戶。嗣因告訴人廖貞瑩發覺有異，並查詢相關網路資料，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9時19分許

		3萬元

		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

		邱小芬
(提告)

		113年10月間

		告訴人邱小芬於113年10月許，在LINE認識「Alf yang(小白楊）」，對方佯稱要教告訴人邱小芬投資黃金，傳給告訴人邱小芬上海期貨交易所的網址，並告訴告訴人邱小芬用這個網站操作，並要告訴人邱小芬跟上海期貨交易所的網路客服儲值，因一開始帶告訴人邱小芬操作都有讓告訴人邱小芬賺錢，使告訴人邱小芬陷於錯誤，陸續匯款。嗣因告訴人邱小芬不想玩，想要把錢領出來，對方不讓告訴人邱小芬領，告訴人邱小芬才發現被騙。

		113年10月19日上午9時59分許

		4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13分許、13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號之統一超商永錦門市

		2萬5元、2萬5元

		葉紀沅、蔡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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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偉
(提告)

		113年9月23日

		告訴人李志偉於113年9月23日收到通訊軟體LINE暱稱「Liliy」之網路友人通知，要邀請告訴人李志偉到他的網路賣場，並要求告訴人李志偉註冊「智能家居」會員，對方於113年10月7日開通「智能家居」賣家權限，至113年10月9日客服聯繫告訴人李志偉有第1筆訂單(訂單内容：飯店級洗完機金額1萬1,500元），客服要求告訴人李志偉要儲值金額才能發貨，使告訴人李志偉陷於錯誤，依對方指示匯款到客服所提供之銀行帳戶，嗣因告訴人李志偉想要先領回一些錢，客服表示告訴人李志偉未辦理稅賦減免無法入帳，且如未辦理稅賦，告訴人李志偉的網頁的錢包將被永久凍結，告訴人李志偉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19日下午2時10分許

		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之全家超商美林門市

		5,00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3

		斐英全(提告)

		113年10月初

		告訴人斐英全於113年10月初，在網路上「微信搜尋認識1位「劉寧」先生，之後對方跟告訴人斐英全加LINE，對方佯稱投資搶優惠券可以賺錢，並傳阿里巴巴的網站給告訴人斐英全，告訴告訴人斐英全如何去操作搶優惠券，告訴人斐英全在阿里巴巴網站内搶了優惠券有人民幣6,900元，告訴人斐英全無法提領出來，之後對方告訴告訴人斐英要存更多新臺幣進000-000000000000帳戶後，才能成員阿里巴巴的會員，才能領人民幣出來，使告訴人斐英全陷於錯誤，以網路銀行轉帳至000-000000000000帳戶。嗣因無法提領人民幣，告訴人斐英全才驚覺被騙。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22分許

		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55分許、57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15號

		2萬元、2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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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鈺喧(提告)

		113年10月1日中午12時11分許

		告訴人邱鈺喧於113年10月1日中午12時11分許，在住處上網T1KT0K平台認識1人，佯稱要其聯繫買賣商品，對方幫告訴人邱鈺喧新增1個T1KT0K帳號及1個網址，要求告訴人邱鈺喧點進網址後點商品販售，但要先行代墊貨款，使告訴人邱鈺喧陷於錯誤，依自動櫃員機轉帳及存款方式至對方所提供帳戶。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15分許、19分許

		3萬元、1萬4,985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54分許、11時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新北市○○區○○街0號

		2萬元、1萬4,000元

		葉紀沅、蔡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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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語彤(提告)

		113年9月16日

		告訴人楊語彤於113年9月16日於Tinder上認識網友He，LINE暱稱：哲華，ID：ID:zzhehua0219)，對方向告訴人楊語彤推薦1個博弈網站（澳門美高梅娛樂城），對方佯稱他是工程師可以破解網站，請告訴人楊語彤建立帳號供其操作，告訴人楊語彤建立帳號後，投入4萬元，後來對方又以其喝酒其他同夥和別人打架等致他受牽連被拘留，要和解金港幣2萬元，及以在該博弈網站操作欲提現利潤，需要付個人所得稅22萬5,000元為由，使告訴人陷於錯誤，陸續轉帳給對方，嗣因告訴人楊語彤接獲警方通知，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17日中午12時53分許、56分許、59分許、下午1時3分許

		3萬元、4萬元、3萬元、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7日下午3時25分許、28分許、29分許、32分許、33分許、35分許、40分許、42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新北市○○區○○○路00號、17號、10號、69號

		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1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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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春嬌(提告)

		113年7月14日起

		告訴人黃春嬌於113年7月14日在臉書上看到投資的訊息，加入Meoacnger暱稱「股海日記」之人為好友後，對方要告訴人黃春嬌加入LINE群組，名稱為「D6財經股市資訊站」，裡面有很多人在討論投資的事情，之後有LINE暱稱「劉立霖」、「劉文宣」之人加告訴人黃春嬌為好友，要告訴人黃春嬌下載「MetaTeader 5」，並教告訴人黃春嬌註冊後依指示操作，使告訴人黃春嬌登入投資網站網址為：https：//www.bairuifaqmjhki.com/mobiIe/fund/transaction?t=0，且中間對方有出金給告訴人黃春嬌，使告訴人黃春嬌陷於錯誤而轉帳。嗣因告訴人黃春嬌要把全部錢領出時，對方卻不讓告訴人黃春嬌出金，並要告訴人黃春嬌匯更多錢進去，告訴人黃春嬌才驚覺遭詐騙。

		113年10月28日上午9時22分許、24分許

		5萬元、5萬元

		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8日上午10時20分許、21分許、21分許、22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3萬元、3萬元、3萬元、1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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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錦弘(提告)

		113年8月1日

		告訴人彭錦弘於113年8月1日，在臉書廣告看到投資訊息，即加入LINE自稱老師LINE暱稱「三竹小股王」和自稱康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助理LINE暱稱「吳嘉怡」，助理就將告訴人彭錦弘加入1個投資群組LINE暱稱「嘉怡課堂-10」，裡面會分亨一些股票與獲利訊息，於113年9月24日助理就傳給告訴人彭錦弘連結下載網址：https://pgups.yongymic.com/及下載名稱：永益投資app，再按照助理傳給告訴人彭錦弘申請帳號的步驟圖，使告訴人彭錦弘陷於錯誤，就開始進入app並投入資金去操作股票，告訴人於113年8月1日，也同時加入另1個投資群組，自稱老師的LINE名稱永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助理LINE暱稱「陳怡文」，助理就將告訴人彭錦弘加入1個投資群組LINE暱稱：「陳怡文溫潤如玉18」，裡面會分享一些股票與獲利訊息。於113年9月25日助理就傳給告訴人彭錦弘連結下載網址:lrttps://pgdowns.viptsmicc.com/及下載名稱：通順投資app，再按照助理傳給告訴人彭錦弘申請帳號的步驟圖，使告訴人彭錦弘陷於錯誤，就開始進入app並投入資金去操作股票，陸續網路轉帳至對方指定的帳戶内。嗣因告訴人彭錦弘後來想要將獲利出金，這兩家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服，開始說要收取佣金20%(永益app)及16%(通順app)，還要再繳稅金10%(永益app)及20%(通順app)，又稱金管會查到洩密的罰金10%(永益app)及30%(通順app，之後又稱告訴人彭錦弘帳戶有問題要保證金10%(永益app)，告訴人彭錦弘依對方指示付款後，又稱要繳快速通道，金管會表示告訴人彭錦弘帳戶有風控問題要收風險金，告訴人彭錦弘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下午2時24分許(第二層)

		1萬元

		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下午2時33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

		1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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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舒艦(提告)

		113年10月中旬

		告訴人蕭舒艦於113年10月中旬，使用TikTok時結識1名網友，對方告知告訴人蕭舒艦可以在抖音商城經營網路購物賣場，經與對方對談後，對方便丟1個連結給告訴人蕭舒艦，告訴人蕭舒艦點進去後下載1個APP就叫「TikTok商城」，告訴人蕭舒艦登入該「TikTok商城」創建一個帳號後，自113年10月20日經該APP客服人員指示匯款進對方所指定的帳戶，對方再幫告訴人把錢轉成美金存入告訴人所開設的「TikTok商城」帳號，告訴人蕭舒艦後續有看到有交易成功且有獲利入帳，但要出金時都會顯示異常，直到113年11月3日下午4時26分許「TikTok商城」APP更新後，告訴人蕭舒艦發現其所創「TikTok商城」帳號内的存金遭凍結，告訴人蕭舒艦立刻詢問那名客服，對方說因為告訴人蕭舒艦的帳戶之前的出貨狀況異常才會被凍結，所以要告訴人蕭舒艦再匯1筆2,800美元的款項當作平台保證金後就會解凍，告訴人蕭舒艦便於113年11月4日上午10時許，再度依對方指示匯款9萬元入對方所指定帳戶後，對方又表示告訴人蕭舒艦的帳號之前共計有19件貨物交易延遲問題，所以叫告訴人蕭舒艦要再支付1筆美金3,800美元當作客訴保證金才會解凍，告訴人蕭舒艦始發覺遭騙。

		113年10月26日下午6時48分許

		4萬8,2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晚間7時25分許，載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4萬,8000元

		葉紀沅、邱郅鈞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2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紀沅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829

號、第20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葉紀沅招募陳李沅勳（由本院另行審結

    ）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紅雁」、「零零柒」等人所屬之

    詐欺集團，並由陳李沅勳擔任該詐欺集團車手角色，負責收

    取詐騙款項，渠等可預見非有正當理由，收取他人提供之來

    源不明款項，其目的多係取得不法之犯罪所得，並以現金方

    式製造金流斷點以逃避追查，竟與前開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年

    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成

    員，於民國113年10月12日某時，以社群軟體抖音、通訊軟

    體LINE暱稱「陳振東」之人向甘小玲佯稱：要匯款人民幣60

    萬元與告訴人買車，但需要將其金融卡解鎖才能匯款云云，

    致甘小玲陷於錯誤，而於113年10月16日某時，在嘉義市○區

    ○○路0000號之空軍一號嘉義興昌站內，將其名下國泰世華帳

    號000-000000000000及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之金融卡片2張寄送至新北市○○區○○○路000號空軍一號三重

    站內而受有損害。嗣甘小玲查悉受騙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

    視錄畫面循線追查，發現陳李沅勳於113年10月17日2時13分

    許至新北市○○區○○○路000號空軍一號三重站內領取上開裝有

    甘小玲上開金融帳戶金融卡之包裹，並經陳李沅勳到案說明

    係由透過被告之介紹而加入上開詐騙集團，始悉上情。因認

    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

    財罪嫌等語。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

    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

    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

    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

    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或經裁定繫屬在後之法

    院審判，致不得為審判者，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避免一

    罪兩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4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

    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

    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

    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等（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被告與蔡承翰、邱郅鈞於113年10月初加入年籍不詳、Teleg

    ram暱稱「零零柒」、「宏雁」之成年男子及其他年籍不詳

    之詐欺集團成員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具有持

    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渠等分工係由被告

    擔住車手頭，負責招募車手、發放工作機及報酬，蔡承翰、

    邱郅鈞依「零零柒」、「宏雁」囑託被告之指示，前往特定

    地點，收取金融卡，及以金融卡提領被害人遭詐欺之贓款；

    蔡承翰、邱郅鈞收款後，交給被告清點並向「宏雁」回報總

    金額後，由被告或蔡承翰或邱郅鈞繳交上層，並約定其等可

    分得提領金額一定比例作為報酬，彼此間以Telegram之「幣

    總收MaiCoin」(下稱幣總收)、「紅酒、橡木桶外務組」群

    組聯繫。被告、蔡承翰、邱郅鈞即與「零零柒」、「宏雁」

    及該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路等傳播工具對公眾不特

    定人實行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

    成員於不詳時間取得如附表1所示之提款卡後，「宏雁」指

    示蔡承翰、邱郅鈞前往指定地點領取附表1所示之金融卡，

    再由蔡承翰測試金融卡是否可使用、更改卡片密碼（俗稱試

    車)。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附表2所示之詐騙手法，詐

    騙附表2所示之被害人，使其等均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

    員指示將附表2所示之金額匯款至附表2所示之金融帳戶内。

    「零零柒」、「宏雁」再通知擔任車手頭之被告，分配提領

    詐欺贓款之任務予蔡承翰、邱郅鈞。蔡承翰、邱郅鈞接收被

    告指示後，於附表2所示之提領時間，持附表2所示之金融卡

    至附表2所示地點之自動櫃員機提領詐欺贓款，之後再將所

    得贓款交予被告清點；嗣由被告或蔡承翰、邱郅鈞於不詳時

    地，以不詳方式，層交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等情，而認

    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三人以上共同

    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路等傳播工具對公眾不特定人實行詐欺取

    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嫌，此部分犯

    罪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

    7029號、114年度偵字第1390號、第4960號、第5107號、第5

    486號提起公訴，並於114年2月26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下稱前案），尚未審結等情，有前開起訴書、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　　

(二)經核對本案起訴被告之犯罪事實與前案起訴犯罪事實一、附

    表1編號9可知，兩案中被告均係參與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

    「紅雁」、「零零柒」所屬之詐欺集團，負責招募車手，與

    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詐欺之

    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告訴人甘小玲之國泰世華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

    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於兩案中被害人同為甘小玲，詐欺集

    團所取得之提款卡亦均相同，本案與前案核屬同一案件甚明

    。而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於114年3月14日繫屬於本院，此

    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3月14日新北檢永慎114偵1829

    字第1149028791號函及其上所蓋印之本院收狀戳章在卷可稽

    ，是本案相較於前案繫屬日期（114年2月26日），為繫屬在

    後，依法自不得為實體上之裁判，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

    詞辯論，應就本案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黃園舒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孟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表1：

編號 原持有人 金融卡 1 李昕宜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2 楊勝雁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3 黃怡菁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楊哲彰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長戶 5 金惠蘭 國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6 陳詩草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 蕭玉樹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中小企業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8 潘俊義 台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遠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9 甘小玲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 潘俐伶 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2：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時間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金額（新臺幣）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帳戶 提款人 提款時間、地點 提款金額 共同正犯 1 蕭羽紋(提告) 103年10月5日 告訴人蕭羽紋於113年10月5日，透過SweetRing網路交友網站認識LINE暱稱Liam、LINE ID：Liam-1103之人，於113年11月7日，對方問告訴人蕭羽紋要不要投資賺錢，告訴人蕭羽紋表示同意後，對方就給告訴人蕭羽紋1個加坡投資商場網站Wholesale(網址：WWW.sgpinternational.top)，要求告訴人蕭羽紋先創1個商場帳號，並要求要用信箱綁定，告訴人蕭羽紋創完商場後，對方跟告訴人蕭羽紋表示他是在商場上賣情趣用品，獲利很多，問告訴人蕭羽紋要不要跟告訴人蕭羽紋賣同樣之商品，告訴人蕭羽紋表示同意之後，對方即要求告訴人蕭羽紋先選好要賣的品項掛上商店上，之後只要有訂單進來，就會寄訂單明細到告訴人蕭羽紋的信箱，因為告訴人蕭羽紋本身沒有那些商品，所以告訴人蕭羽紋要跟商場購買客戶要購買的品項之後，商場才會出貨給客戶，使告訴人蕭羽紋陷於錯誤而網路轉帳。嗣因告訴人蕭羽紋之後詢問其姊姊，也去查商場平台電話號碼，發現有這商場網址，但是電話並不是該商場電話，且都聯絡不到該商場的客服，也有寄郵件給該商場，但都沒有回覆，驚覺遭騙。 113年10月9日上午9時43分許 1萬7,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1日上午11時32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號之統一超商貴鳳店 2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2 李秋華(提告) 113年10月間 告訴人李秋華在IG交友平台聊天認識(Abner)男性友人，之後改到LINE暱稱（188988gu )徐梓晨聊天，對方教告訴人李秋華下載APPStore(Tariga商家），及如何操作系統，使告訴人李秋華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25日依該平台的客服指示，以網路銀行轉帳至對方所提供的帳戶，之後告訴人李秋華要提領時，因無法出金，客服又威脅告訴人李秋華，告訴人李秋華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0分許 3萬6,000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0月25日上午10時31分許、32分許、33分許，在 臺北市○○區○○路000號之臺灣銀行松江分行 6萬元、6萬元、1萬6000元之事實。 葉紀沅、邱郅鈞 3 陶燕娟(提告) 113年5月間 告訴人陶燕娟於113年5月，經朋友介紹從手機的APP STORE下載虚擬貨幣投資APP[DEXL]，下載後申請帳號時，APP就有先要求做身分核對，要告訴人陶燕娟上傳身分證的照片，通過後，線上客服要求告訴人陶燕娟加線下客服的LINE暱稱「Customer Service06」，佯稱使用線下客服速度更快，使告訴人陶燕娟陷於錯誤而加入，線下客服就跟告訴人陶燕娟佯稱可以先儲值10萬元美金加入會員，可以使交易更順暢及更多優惠，使告訴人陶燕娟陷於錯誤，為了加入會員就透過線上及線下客服陸續匯款至對方所指定帳戶。嗣因告訴人陶燕娟於113年10月30日欲領投資所得，卻遭客服稱還要交20%的個人所得，告訴人陶燕娟才驚覺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14分許、15分許 3萬元、2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汪仁聖(提告) 113年9月30日 告訴人李秋華在IG交友平台聊天認識(Abner)男性友人，之後改到LINE暱稱（188988gu )徐梓晨聊天，對方教告訴人李秋華下載APPStore(Tariga商家），及如何操作系統，使告訴人李秋華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25日依該平台的客服指示，以網路銀行轉帳至對方所提供的帳戶，之後告訴人李秋華要提領時，因無法出金，客服又威脅告訴人李秋華，告訴人李秋華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3分許 5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5 葉東祐(提告) 113年9月間 告訴人葉東祐於113年9月，在「牽手50」交友軟體上，認識1名林詩涵之網友，雙方即加LINE聊天，對方就跟告訴人葉東祐表示他在從事電商工作，一直推薦告訴人葉東祐加入電商行列，賣筆記型電腦，並給告訴人葉東祐1個sumoer的網址，佯稱只需要進去申請帳號當賣家上架商品，後續廠商會直接幫告訴人葉東祐出貨，就可以賺取價差，使告訴人葉東祐陷於錯誤，依照對方指示進到網站申請帳號上架商品，對方就跟告訴人葉東祐說還要先匯款進到平台當作先給廠商的貨款，後續商品賣出有獲利後，會將獲利及貨款一起匯到告訴人葉東祐的帳戶内，使告訴人葉東祐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12日至26日陸續匯款對方指定之帳戶内。嗣因要告訴人葉東祐再繼續匯款時，告訴人葉東祐覺得有異，即未繼續匯款，客服即稱延遲付款就凍結告訴人葉東祐帳戶內所有的錢，並要告訴人葉東祐再支付1筆保證金解凍，才可以出金，告訴人葉東祐於113年11月1日支付保證金後，接到警方來電告知遭詐騙始驚覺遭騙。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24分許 4萬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44分許、44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之全家超商金漾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2萬5元、2萬5元、 葉紀沅、邱郅鈞 6 楊舒媛(提告) 113年929月29日上午8時49分許之前某日時許 告訴人楊舒媛因觀看抖音平台，1名綽號「麼麼達」主動跟告訴人楊舒媛聊天，並跟告訴人楊舒媛要LINE帳號加告訴人楊舒媛為好友，對方就跟告訴人楊舒媛說他有下注香港六合彩的門路，並詢問告訴人楊舒媛是否有想要下注香港六合彩，1注為4萬元，如果有中獎，會主動匯款至告訴人楊舒媛之中國信託銀行的帳戶，使告訴人楊舒媛陷於錯誤，陸續匯款給對方所提供的帳戶。嗣因告訴人楊舒媛欲前往郵局解除其母親的壽險，經告訴人楊舒媛之姊姊知道後，詢問告訴人楊舒媛之前轉帳的原因並通知警方到場協助，告訴人楊舒媛才驚覺受騙。 113年10月26日下午2時59分許 2萬5,0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下午3時29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2萬5,000元 葉紀沅、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13分許 10萬元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0月26日上午9時54分許、55分許、56分許、57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第一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3萬元、3萬元、3萬元、1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7 林志成(提告) 113年10月9日 告訴人林志成於113年10月9日，在INSTAGRAM認識1女子(INSTAGRAM用戶名：琪琪、INST GRAM ID:lyg­_io)，之後交換LINE(Lline暱稱「琪」），對方佯稱有賺錢機會，並傳送連結予告訴人林志成(網站名稱：購物網、網址：http://0Rami9.moxytw.cc)，之後又指示告訴人林志成進入該網址進行交易，告訴人林志成於該網站第1筆交易中確實有穫利1,000元，使告訴人林志成陷於錯誤，繼續進行交易，並使用網路銀行、臨櫃等方式，轉帳、匯款至對方指定帳戶內，嗣因該網站客服聯繫告訴人林志成稱告訴人林志成在該網站帳號遭凍結，後又稱告訴人林志成海外帳戶之稅金巳超過，要求告訴人林志成匯款，告訴人林志成始驚覺受騙。 113年10月18日上午9時11分許 10萬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8日上午9時57分許、58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之2 6萬元、4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8 施永興(提告) 113年10月23日上午11時48分許 告訴人施永興與對方透過交友網站認識，雙方以LINE聯繫，對方教告訴人施永興操作手機，並提供投資網站名稱；Orami購物網、網址為https//shop6.twcsc.org/，要告訴人施永興加入會員，使告訴人施永興陷於錯誤，依對方指示，轉帳至指定帳戶內。 113年10月23日上午9時57分許、58分許 4萬15元、4萬8,015元(均含手續費)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41分許、41分許、42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 3萬元、2萬8,000元、3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113年10月24日下午3時14分許 3萬7015元(含手續費)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蔡承翰 113年10月24日下午3時26分許、27分許、31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08烙之全家超商金樣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之全家超商美林門市 2萬5元、1萬5,005元、2,00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13年10月26日上午10時許 5萬15元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10時31分許 5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9 翁丞樺(提告) 113年10月18日 告訴人翁丞樺於113年10月18日使用交友軟體「litmfttch」認識1名網友暱稱「懜」，對方詢問告訴人翁丞樺是否加LINE聊天，便傳了他的LINE ID「mdy9940」給告訴人翁丞樺，告訴人翁丞樺加了以後，有1位暱稱「半盞孤燈」的人(後改名為「小宇~香港半盞孤燈~孟德宇」，對方表示其對投資有點基礎並可以帶領告訴人翁丞樺賺錢，接著對方就傳了1個網址「wzgoldsc.com」給告訴人翁丞樺，該網頁内的名稱為「万洲金业」，並請告訴人翁丞樺馬上儲值，請告訴人翁丞樺跟網址內客服聯繫，客服就傳1組帳號給告訴人翁丞樺，使告訴人翁丞樺陷於錯誤，而陸續匯款。嗣因告訴人翁丞樺想贖回時，「小宇~香港半盞孤燈~孟德宇」消失，告訴人翁丞樺才驚覺遭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9時54分許 1萬元 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2分許、23分許、25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136號 3萬元、3萬元、2萬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0 廖貞瑩(提告) 113年8月間 告訴人廖貞瑩在sweeping交友軟體認識1位自稱陳佳明(LINE ID:cjm3382)的男子，對方向告訴人廖貞瑩描述貝萊德公司的客戶端維護的工作，並詢問告訴人廖貞瑩的想法，告訴人廖貞瑩表示贊成，對方就向告訴人廖貞瑩傳1個blede投資(網址：taiw.allbd8567.com)網址，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幫他進行測試，並傳了1組貝萊德公司的帳密給告訴人廖貞瑩，告訴人廖貞瑩透過該帳密依對方的指示進行操作，於113年8月31日對方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幫他出金，也確實成功出金，並向告訴人廖貞瑩出示出金成功的擷圖，於113年9月4日對方建議告訴人廖貞瑩註冊1個自的帳戶，並配合對方的指示同時操作告訴人廖貞瑩的及對方的帳戶，告訴人廖貞瑩於同年9月5日創立該網站的第1個帳號(帳號gar)，並開始儲值到該帳號内，再依照對方的指示操作買賣，一直持續到113年10月11日，於113年10月16日告訴人廖貞瑩發現其第1個帳號及對方的帳戶遭凍結，對方邀告訴人廖貞瑩去詢問客服，客服表示告訴人廖貞瑩因為違約操作，因此被風控部門凍結，並表示會找人幫忙，後來透過他人幫忙牽線，可以透過風控部門王經理解決，對方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創立第2個帳戶，並表示如果告訴人廖貞瑩要保有第1個遭凍結帳戶的本金，需要在第2個帳號裡匯款第1個帳號7%的金額，使告訴人廖貞瑩陷於錯誤，持續匯款到對方指定的帳戶。嗣因告訴人廖貞瑩發覺有異，並查詢相關網路資料，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9時19分許 3萬元 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 邱小芬 (提告) 113年10月間 告訴人邱小芬於113年10月許，在LINE認識「Alf yang(小白楊）」，對方佯稱要教告訴人邱小芬投資黃金，傳給告訴人邱小芬上海期貨交易所的網址，並告訴告訴人邱小芬用這個網站操作，並要告訴人邱小芬跟上海期貨交易所的網路客服儲值，因一開始帶告訴人邱小芬操作都有讓告訴人邱小芬賺錢，使告訴人邱小芬陷於錯誤，陸續匯款。嗣因告訴人邱小芬不想玩，想要把錢領出來，對方不讓告訴人邱小芬領，告訴人邱小芬才發現被騙。 113年10月19日上午9時59分許 4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13分許、13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號之統一超商永錦門市 2萬5元、2萬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2 李志偉 (提告) 113年9月23日 告訴人李志偉於113年9月23日收到通訊軟體LINE暱稱「Liliy」之網路友人通知，要邀請告訴人李志偉到他的網路賣場，並要求告訴人李志偉註冊「智能家居」會員，對方於113年10月7日開通「智能家居」賣家權限，至113年10月9日客服聯繫告訴人李志偉有第1筆訂單(訂單内容：飯店級洗完機金額1萬1,500元），客服要求告訴人李志偉要儲值金額才能發貨，使告訴人李志偉陷於錯誤，依對方指示匯款到客服所提供之銀行帳戶，嗣因告訴人李志偉想要先領回一些錢，客服表示告訴人李志偉未辦理稅賦減免無法入帳，且如未辦理稅賦，告訴人李志偉的網頁的錢包將被永久凍結，告訴人李志偉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19日下午2時10分許 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之全家超商美林門市 5,00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3 斐英全(提告) 113年10月初 告訴人斐英全於113年10月初，在網路上「微信搜尋認識1位「劉寧」先生，之後對方跟告訴人斐英全加LINE，對方佯稱投資搶優惠券可以賺錢，並傳阿里巴巴的網站給告訴人斐英全，告訴告訴人斐英全如何去操作搶優惠券，告訴人斐英全在阿里巴巴網站内搶了優惠券有人民幣6,900元，告訴人斐英全無法提領出來，之後對方告訴告訴人斐英要存更多新臺幣進000-000000000000帳戶後，才能成員阿里巴巴的會員，才能領人民幣出來，使告訴人斐英全陷於錯誤，以網路銀行轉帳至000-000000000000帳戶。嗣因無法提領人民幣，告訴人斐英全才驚覺被騙。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22分許 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55分許、57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15號 2萬元、2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14 邱鈺喧(提告) 113年10月1日中午12時11分許 告訴人邱鈺喧於113年10月1日中午12時11分許，在住處上網T1KT0K平台認識1人，佯稱要其聯繫買賣商品，對方幫告訴人邱鈺喧新增1個T1KT0K帳號及1個網址，要求告訴人邱鈺喧點進網址後點商品販售，但要先行代墊貨款，使告訴人邱鈺喧陷於錯誤，依自動櫃員機轉帳及存款方式至對方所提供帳戶。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15分許、19分許 3萬元、1萬4,985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54分許、11時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新北市○○區○○街0號 2萬元、1萬4,000元 葉紀沅、蔡承翰 15 楊語彤(提告) 113年9月16日 告訴人楊語彤於113年9月16日於Tinder上認識網友He，LINE暱稱：哲華，ID：ID:zzhehua0219)，對方向告訴人楊語彤推薦1個博弈網站（澳門美高梅娛樂城），對方佯稱他是工程師可以破解網站，請告訴人楊語彤建立帳號供其操作，告訴人楊語彤建立帳號後，投入4萬元，後來對方又以其喝酒其他同夥和別人打架等致他受牽連被拘留，要和解金港幣2萬元，及以在該博弈網站操作欲提現利潤，需要付個人所得稅22萬5,000元為由，使告訴人陷於錯誤，陸續轉帳給對方，嗣因告訴人楊語彤接獲警方通知，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17日中午12時53分許、56分許、59分許、下午1時3分許 3萬元、4萬元、3萬元、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7日下午3時25分許、28分許、29分許、32分許、33分許、35分許、40分許、42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新北市○○區○○○路00號、17號、10號、69號 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1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16 黃春嬌(提告) 113年7月14日起 告訴人黃春嬌於113年7月14日在臉書上看到投資的訊息，加入Meoacnger暱稱「股海日記」之人為好友後，對方要告訴人黃春嬌加入LINE群組，名稱為「D6財經股市資訊站」，裡面有很多人在討論投資的事情，之後有LINE暱稱「劉立霖」、「劉文宣」之人加告訴人黃春嬌為好友，要告訴人黃春嬌下載「MetaTeader 5」，並教告訴人黃春嬌註冊後依指示操作，使告訴人黃春嬌登入投資網站網址為：https：//www.bairuifaqmjhki.com/mobiIe/fund/transaction?t=0，且中間對方有出金給告訴人黃春嬌，使告訴人黃春嬌陷於錯誤而轉帳。嗣因告訴人黃春嬌要把全部錢領出時，對方卻不讓告訴人黃春嬌出金，並要告訴人黃春嬌匯更多錢進去，告訴人黃春嬌才驚覺遭詐騙。 113年10月28日上午9時22分許、24分許 5萬元、5萬元 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8日上午10時20分許、21分許、21分許、22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3萬元、3萬元、3萬元、1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17 彭錦弘(提告) 113年8月1日 告訴人彭錦弘於113年8月1日，在臉書廣告看到投資訊息，即加入LINE自稱老師LINE暱稱「三竹小股王」和自稱康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助理LINE暱稱「吳嘉怡」，助理就將告訴人彭錦弘加入1個投資群組LINE暱稱「嘉怡課堂-10」，裡面會分亨一些股票與獲利訊息，於113年9月24日助理就傳給告訴人彭錦弘連結下載網址：https://pgups.yongymic.com/及下載名稱：永益投資app，再按照助理傳給告訴人彭錦弘申請帳號的步驟圖，使告訴人彭錦弘陷於錯誤，就開始進入app並投入資金去操作股票，告訴人於113年8月1日，也同時加入另1個投資群組，自稱老師的LINE名稱永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助理LINE暱稱「陳怡文」，助理就將告訴人彭錦弘加入1個投資群組LINE暱稱：「陳怡文溫潤如玉18」，裡面會分享一些股票與獲利訊息。於113年9月25日助理就傳給告訴人彭錦弘連結下載網址:lrttps://pgdowns.viptsmicc.com/及下載名稱：通順投資app，再按照助理傳給告訴人彭錦弘申請帳號的步驟圖，使告訴人彭錦弘陷於錯誤，就開始進入app並投入資金去操作股票，陸續網路轉帳至對方指定的帳戶内。嗣因告訴人彭錦弘後來想要將獲利出金，這兩家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服，開始說要收取佣金20%(永益app)及16%(通順app)，還要再繳稅金10%(永益app)及20%(通順app)，又稱金管會查到洩密的罰金10%(永益app)及30%(通順app，之後又稱告訴人彭錦弘帳戶有問題要保證金10%(永益app)，告訴人彭錦弘依對方指示付款後，又稱要繳快速通道，金管會表示告訴人彭錦弘帳戶有風控問題要收風險金，告訴人彭錦弘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下午2時24分許(第二層) 1萬元 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下午2時33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 1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18 蕭舒艦(提告) 113年10月中旬 告訴人蕭舒艦於113年10月中旬，使用TikTok時結識1名網友，對方告知告訴人蕭舒艦可以在抖音商城經營網路購物賣場，經與對方對談後，對方便丟1個連結給告訴人蕭舒艦，告訴人蕭舒艦點進去後下載1個APP就叫「TikTok商城」，告訴人蕭舒艦登入該「TikTok商城」創建一個帳號後，自113年10月20日經該APP客服人員指示匯款進對方所指定的帳戶，對方再幫告訴人把錢轉成美金存入告訴人所開設的「TikTok商城」帳號，告訴人蕭舒艦後續有看到有交易成功且有獲利入帳，但要出金時都會顯示異常，直到113年11月3日下午4時26分許「TikTok商城」APP更新後，告訴人蕭舒艦發現其所創「TikTok商城」帳號内的存金遭凍結，告訴人蕭舒艦立刻詢問那名客服，對方說因為告訴人蕭舒艦的帳戶之前的出貨狀況異常才會被凍結，所以要告訴人蕭舒艦再匯1筆2,800美元的款項當作平台保證金後就會解凍，告訴人蕭舒艦便於113年11月4日上午10時許，再度依對方指示匯款9萬元入對方所指定帳戶後，對方又表示告訴人蕭舒艦的帳號之前共計有19件貨物交易延遲問題，所以叫告訴人蕭舒艦要再支付1筆美金3,800美元當作客訴保證金才會解凍，告訴人蕭舒艦始發覺遭騙。 113年10月26日下午6時48分許 4萬8,2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晚間7時25分許，載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4萬,8000元 葉紀沅、邱郅鈞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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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829號、第20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葉紀沅招募陳李沅勳（由本院另行審結）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紅雁」、「零零柒」等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並由陳李沅勳擔任該詐欺集團車手角色，負責收取詐騙款項，渠等可預見非有正當理由，收取他人提供之來源不明款項，其目的多係取得不法之犯罪所得，並以現金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以逃避追查，竟與前開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成員，於民國113年10月12日某時，以社群軟體抖音、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振東」之人向甘小玲佯稱：要匯款人民幣60萬元與告訴人買車，但需要將其金融卡解鎖才能匯款云云，致甘小玲陷於錯誤，而於113年10月16日某時，在嘉義市○區○○路0000號之空軍一號嘉義興昌站內，將其名下國泰世華帳號000-000000000000及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金融卡片2張寄送至新北市○○區○○○路000號空軍一號三重站內而受有損害。嗣甘小玲查悉受騙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錄畫面循線追查，發現陳李沅勳於113年10月17日2時13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00號空軍一號三重站內領取上開裝有甘小玲上開金融帳戶金融卡之包裹，並經陳李沅勳到案說明係由透過被告之介紹而加入上開詐騙集團，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或經裁定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致不得為審判者，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避免一罪兩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4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被告與蔡承翰、邱郅鈞於113年10月初加入年籍不詳、Telegram暱稱「零零柒」、「宏雁」之成年男子及其他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渠等分工係由被告擔住車手頭，負責招募車手、發放工作機及報酬，蔡承翰、邱郅鈞依「零零柒」、「宏雁」囑託被告之指示，前往特定地點，收取金融卡，及以金融卡提領被害人遭詐欺之贓款；蔡承翰、邱郅鈞收款後，交給被告清點並向「宏雁」回報總金額後，由被告或蔡承翰或邱郅鈞繳交上層，並約定其等可分得提領金額一定比例作為報酬，彼此間以Telegram之「幣總收MaiCoin」(下稱幣總收)、「紅酒、橡木桶外務組」群組聯繫。被告、蔡承翰、邱郅鈞即與「零零柒」、「宏雁」及該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路等傳播工具對公眾不特定人實行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不詳時間取得如附表1所示之提款卡後，「宏雁」指示蔡承翰、邱郅鈞前往指定地點領取附表1所示之金融卡，再由蔡承翰測試金融卡是否可使用、更改卡片密碼（俗稱試車)。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附表2所示之詐騙手法，詐騙附表2所示之被害人，使其等均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附表2所示之金額匯款至附表2所示之金融帳戶内。「零零柒」、「宏雁」再通知擔任車手頭之被告，分配提領詐欺贓款之任務予蔡承翰、邱郅鈞。蔡承翰、邱郅鈞接收被告指示後，於附表2所示之提領時間，持附表2所示之金融卡至附表2所示地點之自動櫃員機提領詐欺贓款，之後再將所得贓款交予被告清點；嗣由被告或蔡承翰、邱郅鈞於不詳時地，以不詳方式，層交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等情，而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路等傳播工具對公眾不特定人實行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嫌，此部分犯罪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7029號、114年度偵字第1390號、第4960號、第5107號、第5486號提起公訴，並於114年2月26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前案），尚未審結等情，有前開起訴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　　
(二)經核對本案起訴被告之犯罪事實與前案起訴犯罪事實一、附表1編號9可知，兩案中被告均係參與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紅雁」、「零零柒」所屬之詐欺集團，負責招募車手，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告訴人甘小玲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於兩案中被害人同為甘小玲，詐欺集團所取得之提款卡亦均相同，本案與前案核屬同一案件甚明。而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於114年3月14日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3月14日新北檢永慎114偵1829字第1149028791號函及其上所蓋印之本院收狀戳章在卷可稽，是本案相較於前案繫屬日期（114年2月26日），為繫屬在後，依法自不得為實體上之裁判，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應就本案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黃園舒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孟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表1：
		編號

		原持有人

		金融卡



		1

		李昕宜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2

		楊勝雁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3

		黃怡菁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楊哲彰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長戶



		5

		金惠蘭

		國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6

		陳詩草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

		蕭玉樹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中小企業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8

		潘俊義

		台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遠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9

		甘小玲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

		潘俐伶

		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2：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時間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金額（新臺幣）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帳戶

		提款人

		提款時間、地點

		提款金額

		共同正犯



		1

		蕭羽紋(提告)

		103年10月5日

		告訴人蕭羽紋於113年10月5日，透過SweetRing網路交友網站認識LINE暱稱Liam、LINE ID：Liam-1103之人，於113年11月7日，對方問告訴人蕭羽紋要不要投資賺錢，告訴人蕭羽紋表示同意後，對方就給告訴人蕭羽紋1個加坡投資商場網站Wholesale(網址：WWW.sgpinternational.top)，要求告訴人蕭羽紋先創1個商場帳號，並要求要用信箱綁定，告訴人蕭羽紋創完商場後，對方跟告訴人蕭羽紋表示他是在商場上賣情趣用品，獲利很多，問告訴人蕭羽紋要不要跟告訴人蕭羽紋賣同樣之商品，告訴人蕭羽紋表示同意之後，對方即要求告訴人蕭羽紋先選好要賣的品項掛上商店上，之後只要有訂單進來，就會寄訂單明細到告訴人蕭羽紋的信箱，因為告訴人蕭羽紋本身沒有那些商品，所以告訴人蕭羽紋要跟商場購買客戶要購買的品項之後，商場才會出貨給客戶，使告訴人蕭羽紋陷於錯誤而網路轉帳。嗣因告訴人蕭羽紋之後詢問其姊姊，也去查商場平台電話號碼，發現有這商場網址，但是電話並不是該商場電話，且都聯絡不到該商場的客服，也有寄郵件給該商場，但都沒有回覆，驚覺遭騙。

		113年10月9日上午9時43分許

		1萬7,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1日上午11時32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號之統一超商貴鳳店

		2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2

		李秋華(提告)

		113年10月間

		告訴人李秋華在IG交友平台聊天認識(Abner)男性友人，之後改到LINE暱稱（188988gu )徐梓晨聊天，對方教告訴人李秋華下載APPStore(Tariga商家），及如何操作系統，使告訴人李秋華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25日依該平台的客服指示，以網路銀行轉帳至對方所提供的帳戶，之後告訴人李秋華要提領時，因無法出金，客服又威脅告訴人李秋華，告訴人李秋華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0分許

		3萬6,000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0月25日上午10時31分許、32分許、33分許，在
臺北市○○區○○路000號之臺灣銀行松江分行

		6萬元、6萬元、1萬6000元之事實。

		葉紀沅、邱郅鈞



		3

		陶燕娟(提告)

		113年5月間

		告訴人陶燕娟於113年5月，經朋友介紹從手機的APP STORE下載虚擬貨幣投資APP[DEXL]，下載後申請帳號時，APP就有先要求做身分核對，要告訴人陶燕娟上傳身分證的照片，通過後，線上客服要求告訴人陶燕娟加線下客服的LINE暱稱「Customer Service06」，佯稱使用線下客服速度更快，使告訴人陶燕娟陷於錯誤而加入，線下客服就跟告訴人陶燕娟佯稱可以先儲值10萬元美金加入會員，可以使交易更順暢及更多優惠，使告訴人陶燕娟陷於錯誤，為了加入會員就透過線上及線下客服陸續匯款至對方所指定帳戶。嗣因告訴人陶燕娟於113年10月30日欲領投資所得，卻遭客服稱還要交20%的個人所得，告訴人陶燕娟才驚覺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14分許、15分許

		3萬元、2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汪仁聖(提告)

		113年9月30日

		告訴人李秋華在IG交友平台聊天認識(Abner)男性友人，之後改到LINE暱稱（188988gu )徐梓晨聊天，對方教告訴人李秋華下載APPStore(Tariga商家），及如何操作系統，使告訴人李秋華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25日依該平台的客服指示，以網路銀行轉帳至對方所提供的帳戶，之後告訴人李秋華要提領時，因無法出金，客服又威脅告訴人李秋華，告訴人李秋華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3分許

		5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5

		葉東祐(提告)

		113年9月間

		告訴人葉東祐於113年9月，在「牽手50」交友軟體上，認識1名林詩涵之網友，雙方即加LINE聊天，對方就跟告訴人葉東祐表示他在從事電商工作，一直推薦告訴人葉東祐加入電商行列，賣筆記型電腦，並給告訴人葉東祐1個sumoer的網址，佯稱只需要進去申請帳號當賣家上架商品，後續廠商會直接幫告訴人葉東祐出貨，就可以賺取價差，使告訴人葉東祐陷於錯誤，依照對方指示進到網站申請帳號上架商品，對方就跟告訴人葉東祐說還要先匯款進到平台當作先給廠商的貨款，後續商品賣出有獲利後，會將獲利及貨款一起匯到告訴人葉東祐的帳戶内，使告訴人葉東祐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12日至26日陸續匯款對方指定之帳戶内。嗣因要告訴人葉東祐再繼續匯款時，告訴人葉東祐覺得有異，即未繼續匯款，客服即稱延遲付款就凍結告訴人葉東祐帳戶內所有的錢，並要告訴人葉東祐再支付1筆保證金解凍，才可以出金，告訴人葉東祐於113年11月1日支付保證金後，接到警方來電告知遭詐騙始驚覺遭騙。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24分許

		4萬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44分許、44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之全家超商金漾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2萬5元、2萬5元、

		葉紀沅、邱郅鈞



		6

		楊舒媛(提告)

		113年929月29日上午8時49分許之前某日時許

		告訴人楊舒媛因觀看抖音平台，1名綽號「麼麼達」主動跟告訴人楊舒媛聊天，並跟告訴人楊舒媛要LINE帳號加告訴人楊舒媛為好友，對方就跟告訴人楊舒媛說他有下注香港六合彩的門路，並詢問告訴人楊舒媛是否有想要下注香港六合彩，1注為4萬元，如果有中獎，會主動匯款至告訴人楊舒媛之中國信託銀行的帳戶，使告訴人楊舒媛陷於錯誤，陸續匯款給對方所提供的帳戶。嗣因告訴人楊舒媛欲前往郵局解除其母親的壽險，經告訴人楊舒媛之姊姊知道後，詢問告訴人楊舒媛之前轉帳的原因並通知警方到場協助，告訴人楊舒媛才驚覺受騙。

		113年10月26日下午2時59分許

		2萬5,0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下午3時29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2萬5,000元

		葉紀沅、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13分許

		10萬元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0月26日上午9時54分許、55分許、56分許、57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第一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3萬元、3萬元、3萬元、1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7

		林志成(提告)

		113年10月9日

		告訴人林志成於113年10月9日，在INSTAGRAM認識1女子(INSTAGRAM用戶名：琪琪、INST GRAM ID:lyg­_io)，之後交換LINE(Lline暱稱「琪」），對方佯稱有賺錢機會，並傳送連結予告訴人林志成(網站名稱：購物網、網址：http://0Rami9.moxytw.cc)，之後又指示告訴人林志成進入該網址進行交易，告訴人林志成於該網站第1筆交易中確實有穫利1,000元，使告訴人林志成陷於錯誤，繼續進行交易，並使用網路銀行、臨櫃等方式，轉帳、匯款至對方指定帳戶內，嗣因該網站客服聯繫告訴人林志成稱告訴人林志成在該網站帳號遭凍結，後又稱告訴人林志成海外帳戶之稅金巳超過，要求告訴人林志成匯款，告訴人林志成始驚覺受騙。

		113年10月18日上午9時11分許

		10萬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8日上午9時57分許、58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之2

		6萬元、4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8

		施永興(提告)

		113年10月23日上午11時48分許

		告訴人施永興與對方透過交友網站認識，雙方以LINE聯繫，對方教告訴人施永興操作手機，並提供投資網站名稱；Orami購物網、網址為https//shop6.twcsc.org/，要告訴人施永興加入會員，使告訴人施永興陷於錯誤，依對方指示，轉帳至指定帳戶內。

		113年10月23日上午9時57分許、58分許

		4萬15元、4萬8,015元(均含手續費)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41分許、41分許、42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

		3萬元、2萬8,000元、3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113年10月24日下午3時14分許

		3萬7015元(含手續費)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蔡承翰

		113年10月24日下午3時26分許、27分許、31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08烙之全家超商金樣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之全家超商美林門市

		2萬5元、1萬5,005元、2,00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13年10月26日上午10時許

		5萬15元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10時31分許

		5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9

		翁丞樺(提告)

		113年10月18日

		告訴人翁丞樺於113年10月18日使用交友軟體「litmfttch」認識1名網友暱稱「懜」，對方詢問告訴人翁丞樺是否加LINE聊天，便傳了他的LINE ID「mdy9940」給告訴人翁丞樺，告訴人翁丞樺加了以後，有1位暱稱「半盞孤燈」的人(後改名為「小宇~香港半盞孤燈~孟德宇」，對方表示其對投資有點基礎並可以帶領告訴人翁丞樺賺錢，接著對方就傳了1個網址「wzgoldsc.com」給告訴人翁丞樺，該網頁内的名稱為「万洲金业」，並請告訴人翁丞樺馬上儲值，請告訴人翁丞樺跟網址內客服聯繫，客服就傳1組帳號給告訴人翁丞樺，使告訴人翁丞樺陷於錯誤，而陸續匯款。嗣因告訴人翁丞樺想贖回時，「小宇~香港半盞孤燈~孟德宇」消失，告訴人翁丞樺才驚覺遭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9時54分許

		1萬元

		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2分許、23分許、25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136號

		3萬元、3萬元、2萬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0

		廖貞瑩(提告)

		113年8月間

		告訴人廖貞瑩在sweeping交友軟體認識1位自稱陳佳明(LINE ID:cjm3382)的男子，對方向告訴人廖貞瑩描述貝萊德公司的客戶端維護的工作，並詢問告訴人廖貞瑩的想法，告訴人廖貞瑩表示贊成，對方就向告訴人廖貞瑩傳1個blede投資(網址：taiw.allbd8567.com)網址，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幫他進行測試，並傳了1組貝萊德公司的帳密給告訴人廖貞瑩，告訴人廖貞瑩透過該帳密依對方的指示進行操作，於113年8月31日對方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幫他出金，也確實成功出金，並向告訴人廖貞瑩出示出金成功的擷圖，於113年9月4日對方建議告訴人廖貞瑩註冊1個自的帳戶，並配合對方的指示同時操作告訴人廖貞瑩的及對方的帳戶，告訴人廖貞瑩於同年9月5日創立該網站的第1個帳號(帳號gar)，並開始儲值到該帳號内，再依照對方的指示操作買賣，一直持續到113年10月11日，於113年10月16日告訴人廖貞瑩發現其第1個帳號及對方的帳戶遭凍結，對方邀告訴人廖貞瑩去詢問客服，客服表示告訴人廖貞瑩因為違約操作，因此被風控部門凍結，並表示會找人幫忙，後來透過他人幫忙牽線，可以透過風控部門王經理解決，對方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創立第2個帳戶，並表示如果告訴人廖貞瑩要保有第1個遭凍結帳戶的本金，需要在第2個帳號裡匯款第1個帳號7%的金額，使告訴人廖貞瑩陷於錯誤，持續匯款到對方指定的帳戶。嗣因告訴人廖貞瑩發覺有異，並查詢相關網路資料，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9時19分許

		3萬元

		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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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小芬
(提告)

		113年10月間

		告訴人邱小芬於113年10月許，在LINE認識「Alf yang(小白楊）」，對方佯稱要教告訴人邱小芬投資黃金，傳給告訴人邱小芬上海期貨交易所的網址，並告訴告訴人邱小芬用這個網站操作，並要告訴人邱小芬跟上海期貨交易所的網路客服儲值，因一開始帶告訴人邱小芬操作都有讓告訴人邱小芬賺錢，使告訴人邱小芬陷於錯誤，陸續匯款。嗣因告訴人邱小芬不想玩，想要把錢領出來，對方不讓告訴人邱小芬領，告訴人邱小芬才發現被騙。

		113年10月19日上午9時59分許

		4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13分許、13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號之統一超商永錦門市

		2萬5元、2萬5元

		葉紀沅、蔡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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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偉
(提告)

		113年9月23日

		告訴人李志偉於113年9月23日收到通訊軟體LINE暱稱「Liliy」之網路友人通知，要邀請告訴人李志偉到他的網路賣場，並要求告訴人李志偉註冊「智能家居」會員，對方於113年10月7日開通「智能家居」賣家權限，至113年10月9日客服聯繫告訴人李志偉有第1筆訂單(訂單内容：飯店級洗完機金額1萬1,500元），客服要求告訴人李志偉要儲值金額才能發貨，使告訴人李志偉陷於錯誤，依對方指示匯款到客服所提供之銀行帳戶，嗣因告訴人李志偉想要先領回一些錢，客服表示告訴人李志偉未辦理稅賦減免無法入帳，且如未辦理稅賦，告訴人李志偉的網頁的錢包將被永久凍結，告訴人李志偉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19日下午2時10分許

		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之全家超商美林門市

		5,005元

		葉紀沅、蔡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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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英全(提告)

		113年10月初

		告訴人斐英全於113年10月初，在網路上「微信搜尋認識1位「劉寧」先生，之後對方跟告訴人斐英全加LINE，對方佯稱投資搶優惠券可以賺錢，並傳阿里巴巴的網站給告訴人斐英全，告訴告訴人斐英全如何去操作搶優惠券，告訴人斐英全在阿里巴巴網站内搶了優惠券有人民幣6,900元，告訴人斐英全無法提領出來，之後對方告訴告訴人斐英要存更多新臺幣進000-000000000000帳戶後，才能成員阿里巴巴的會員，才能領人民幣出來，使告訴人斐英全陷於錯誤，以網路銀行轉帳至000-000000000000帳戶。嗣因無法提領人民幣，告訴人斐英全才驚覺被騙。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22分許

		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55分許、57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15號

		2萬元、2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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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鈺喧(提告)

		113年10月1日中午12時11分許

		告訴人邱鈺喧於113年10月1日中午12時11分許，在住處上網T1KT0K平台認識1人，佯稱要其聯繫買賣商品，對方幫告訴人邱鈺喧新增1個T1KT0K帳號及1個網址，要求告訴人邱鈺喧點進網址後點商品販售，但要先行代墊貨款，使告訴人邱鈺喧陷於錯誤，依自動櫃員機轉帳及存款方式至對方所提供帳戶。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15分許、19分許

		3萬元、1萬4,985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54分許、11時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新北市○○區○○街0號

		2萬元、1萬4,000元

		葉紀沅、蔡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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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語彤(提告)

		113年9月16日

		告訴人楊語彤於113年9月16日於Tinder上認識網友He，LINE暱稱：哲華，ID：ID:zzhehua0219)，對方向告訴人楊語彤推薦1個博弈網站（澳門美高梅娛樂城），對方佯稱他是工程師可以破解網站，請告訴人楊語彤建立帳號供其操作，告訴人楊語彤建立帳號後，投入4萬元，後來對方又以其喝酒其他同夥和別人打架等致他受牽連被拘留，要和解金港幣2萬元，及以在該博弈網站操作欲提現利潤，需要付個人所得稅22萬5,000元為由，使告訴人陷於錯誤，陸續轉帳給對方，嗣因告訴人楊語彤接獲警方通知，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17日中午12時53分許、56分許、59分許、下午1時3分許

		3萬元、4萬元、3萬元、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7日下午3時25分許、28分許、29分許、32分許、33分許、35分許、40分許、42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新北市○○區○○○路00號、17號、10號、69號

		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1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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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春嬌(提告)

		113年7月14日起

		告訴人黃春嬌於113年7月14日在臉書上看到投資的訊息，加入Meoacnger暱稱「股海日記」之人為好友後，對方要告訴人黃春嬌加入LINE群組，名稱為「D6財經股市資訊站」，裡面有很多人在討論投資的事情，之後有LINE暱稱「劉立霖」、「劉文宣」之人加告訴人黃春嬌為好友，要告訴人黃春嬌下載「MetaTeader 5」，並教告訴人黃春嬌註冊後依指示操作，使告訴人黃春嬌登入投資網站網址為：https：//www.bairuifaqmjhki.com/mobiIe/fund/transaction?t=0，且中間對方有出金給告訴人黃春嬌，使告訴人黃春嬌陷於錯誤而轉帳。嗣因告訴人黃春嬌要把全部錢領出時，對方卻不讓告訴人黃春嬌出金，並要告訴人黃春嬌匯更多錢進去，告訴人黃春嬌才驚覺遭詐騙。

		113年10月28日上午9時22分許、24分許

		5萬元、5萬元

		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8日上午10時20分許、21分許、21分許、22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3萬元、3萬元、3萬元、1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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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錦弘(提告)

		113年8月1日

		告訴人彭錦弘於113年8月1日，在臉書廣告看到投資訊息，即加入LINE自稱老師LINE暱稱「三竹小股王」和自稱康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助理LINE暱稱「吳嘉怡」，助理就將告訴人彭錦弘加入1個投資群組LINE暱稱「嘉怡課堂-10」，裡面會分亨一些股票與獲利訊息，於113年9月24日助理就傳給告訴人彭錦弘連結下載網址：https://pgups.yongymic.com/及下載名稱：永益投資app，再按照助理傳給告訴人彭錦弘申請帳號的步驟圖，使告訴人彭錦弘陷於錯誤，就開始進入app並投入資金去操作股票，告訴人於113年8月1日，也同時加入另1個投資群組，自稱老師的LINE名稱永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助理LINE暱稱「陳怡文」，助理就將告訴人彭錦弘加入1個投資群組LINE暱稱：「陳怡文溫潤如玉18」，裡面會分享一些股票與獲利訊息。於113年9月25日助理就傳給告訴人彭錦弘連結下載網址:lrttps://pgdowns.viptsmicc.com/及下載名稱：通順投資app，再按照助理傳給告訴人彭錦弘申請帳號的步驟圖，使告訴人彭錦弘陷於錯誤，就開始進入app並投入資金去操作股票，陸續網路轉帳至對方指定的帳戶内。嗣因告訴人彭錦弘後來想要將獲利出金，這兩家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服，開始說要收取佣金20%(永益app)及16%(通順app)，還要再繳稅金10%(永益app)及20%(通順app)，又稱金管會查到洩密的罰金10%(永益app)及30%(通順app，之後又稱告訴人彭錦弘帳戶有問題要保證金10%(永益app)，告訴人彭錦弘依對方指示付款後，又稱要繳快速通道，金管會表示告訴人彭錦弘帳戶有風控問題要收風險金，告訴人彭錦弘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下午2時24分許(第二層)

		1萬元

		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下午2時33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

		1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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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舒艦(提告)

		113年10月中旬

		告訴人蕭舒艦於113年10月中旬，使用TikTok時結識1名網友，對方告知告訴人蕭舒艦可以在抖音商城經營網路購物賣場，經與對方對談後，對方便丟1個連結給告訴人蕭舒艦，告訴人蕭舒艦點進去後下載1個APP就叫「TikTok商城」，告訴人蕭舒艦登入該「TikTok商城」創建一個帳號後，自113年10月20日經該APP客服人員指示匯款進對方所指定的帳戶，對方再幫告訴人把錢轉成美金存入告訴人所開設的「TikTok商城」帳號，告訴人蕭舒艦後續有看到有交易成功且有獲利入帳，但要出金時都會顯示異常，直到113年11月3日下午4時26分許「TikTok商城」APP更新後，告訴人蕭舒艦發現其所創「TikTok商城」帳號内的存金遭凍結，告訴人蕭舒艦立刻詢問那名客服，對方說因為告訴人蕭舒艦的帳戶之前的出貨狀況異常才會被凍結，所以要告訴人蕭舒艦再匯1筆2,800美元的款項當作平台保證金後就會解凍，告訴人蕭舒艦便於113年11月4日上午10時許，再度依對方指示匯款9萬元入對方所指定帳戶後，對方又表示告訴人蕭舒艦的帳號之前共計有19件貨物交易延遲問題，所以叫告訴人蕭舒艦要再支付1筆美金3,800美元當作客訴保證金才會解凍，告訴人蕭舒艦始發覺遭騙。

		113年10月26日下午6時48分許

		4萬8,2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晚間7時25分許，載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4萬,8000元

		葉紀沅、邱郅鈞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2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紀沅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829號、第20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葉紀沅招募陳李沅勳（由本院另行審結）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紅雁」、「零零柒」等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並由陳李沅勳擔任該詐欺集團車手角色，負責收取詐騙款項，渠等可預見非有正當理由，收取他人提供之來源不明款項，其目的多係取得不法之犯罪所得，並以現金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以逃避追查，竟與前開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成員，於民國113年10月12日某時，以社群軟體抖音、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振東」之人向甘小玲佯稱：要匯款人民幣60萬元與告訴人買車，但需要將其金融卡解鎖才能匯款云云，致甘小玲陷於錯誤，而於113年10月16日某時，在嘉義市○區○○路0000號之空軍一號嘉義興昌站內，將其名下國泰世華帳號000-000000000000及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金融卡片2張寄送至新北市○○區○○○路000號空軍一號三重站內而受有損害。嗣甘小玲查悉受騙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錄畫面循線追查，發現陳李沅勳於113年10月17日2時13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00號空軍一號三重站內領取上開裝有甘小玲上開金融帳戶金融卡之包裹，並經陳李沅勳到案說明係由透過被告之介紹而加入上開詐騙集團，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或經裁定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致不得為審判者，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避免一罪兩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4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被告與蔡承翰、邱郅鈞於113年10月初加入年籍不詳、Telegram暱稱「零零柒」、「宏雁」之成年男子及其他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渠等分工係由被告擔住車手頭，負責招募車手、發放工作機及報酬，蔡承翰、邱郅鈞依「零零柒」、「宏雁」囑託被告之指示，前往特定地點，收取金融卡，及以金融卡提領被害人遭詐欺之贓款；蔡承翰、邱郅鈞收款後，交給被告清點並向「宏雁」回報總金額後，由被告或蔡承翰或邱郅鈞繳交上層，並約定其等可分得提領金額一定比例作為報酬，彼此間以Telegram之「幣總收MaiCoin」(下稱幣總收)、「紅酒、橡木桶外務組」群組聯繫。被告、蔡承翰、邱郅鈞即與「零零柒」、「宏雁」及該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路等傳播工具對公眾不特定人實行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不詳時間取得如附表1所示之提款卡後，「宏雁」指示蔡承翰、邱郅鈞前往指定地點領取附表1所示之金融卡，再由蔡承翰測試金融卡是否可使用、更改卡片密碼（俗稱試車)。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附表2所示之詐騙手法，詐騙附表2所示之被害人，使其等均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附表2所示之金額匯款至附表2所示之金融帳戶内。「零零柒」、「宏雁」再通知擔任車手頭之被告，分配提領詐欺贓款之任務予蔡承翰、邱郅鈞。蔡承翰、邱郅鈞接收被告指示後，於附表2所示之提領時間，持附表2所示之金融卡至附表2所示地點之自動櫃員機提領詐欺贓款，之後再將所得贓款交予被告清點；嗣由被告或蔡承翰、邱郅鈞於不詳時地，以不詳方式，層交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等情，而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路等傳播工具對公眾不特定人實行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嫌，此部分犯罪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7029號、114年度偵字第1390號、第4960號、第5107號、第5486號提起公訴，並於114年2月26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前案），尚未審結等情，有前開起訴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　　

(二)經核對本案起訴被告之犯罪事實與前案起訴犯罪事實一、附表1編號9可知，兩案中被告均係參與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紅雁」、「零零柒」所屬之詐欺集團，負責招募車手，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告訴人甘小玲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於兩案中被害人同為甘小玲，詐欺集團所取得之提款卡亦均相同，本案與前案核屬同一案件甚明。而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於114年3月14日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3月14日新北檢永慎114偵1829字第1149028791號函及其上所蓋印之本院收狀戳章在卷可稽，是本案相較於前案繫屬日期（114年2月26日），為繫屬在後，依法自不得為實體上之裁判，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應就本案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黃園舒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孟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表1：

編號 原持有人 金融卡 1 李昕宜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2 楊勝雁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3 黃怡菁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楊哲彰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長戶 5 金惠蘭 國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6 陳詩草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 蕭玉樹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中小企業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8 潘俊義 台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遠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9 甘小玲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0 潘俐伶 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2：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時間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金額（新臺幣） 被害人轉帳或匯款帳戶 提款人 提款時間、地點 提款金額 共同正犯 1 蕭羽紋(提告) 103年10月5日 告訴人蕭羽紋於113年10月5日，透過SweetRing網路交友網站認識LINE暱稱Liam、LINE ID：Liam-1103之人，於113年11月7日，對方問告訴人蕭羽紋要不要投資賺錢，告訴人蕭羽紋表示同意後，對方就給告訴人蕭羽紋1個加坡投資商場網站Wholesale(網址：WWW.sgpinternational.top)，要求告訴人蕭羽紋先創1個商場帳號，並要求要用信箱綁定，告訴人蕭羽紋創完商場後，對方跟告訴人蕭羽紋表示他是在商場上賣情趣用品，獲利很多，問告訴人蕭羽紋要不要跟告訴人蕭羽紋賣同樣之商品，告訴人蕭羽紋表示同意之後，對方即要求告訴人蕭羽紋先選好要賣的品項掛上商店上，之後只要有訂單進來，就會寄訂單明細到告訴人蕭羽紋的信箱，因為告訴人蕭羽紋本身沒有那些商品，所以告訴人蕭羽紋要跟商場購買客戶要購買的品項之後，商場才會出貨給客戶，使告訴人蕭羽紋陷於錯誤而網路轉帳。嗣因告訴人蕭羽紋之後詢問其姊姊，也去查商場平台電話號碼，發現有這商場網址，但是電話並不是該商場電話，且都聯絡不到該商場的客服，也有寄郵件給該商場，但都沒有回覆，驚覺遭騙。 113年10月9日上午9時43分許 1萬7,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1日上午11時32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號之統一超商貴鳳店 2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2 李秋華(提告) 113年10月間 告訴人李秋華在IG交友平台聊天認識(Abner)男性友人，之後改到LINE暱稱（188988gu )徐梓晨聊天，對方教告訴人李秋華下載APPStore(Tariga商家），及如何操作系統，使告訴人李秋華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25日依該平台的客服指示，以網路銀行轉帳至對方所提供的帳戶，之後告訴人李秋華要提領時，因無法出金，客服又威脅告訴人李秋華，告訴人李秋華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0分許 3萬6,000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0月25日上午10時31分許、32分許、33分許，在 臺北市○○區○○路000號之臺灣銀行松江分行 6萬元、6萬元、1萬6000元之事實。 葉紀沅、邱郅鈞 3 陶燕娟(提告) 113年5月間 告訴人陶燕娟於113年5月，經朋友介紹從手機的APP STORE下載虚擬貨幣投資APP[DEXL]，下載後申請帳號時，APP就有先要求做身分核對，要告訴人陶燕娟上傳身分證的照片，通過後，線上客服要求告訴人陶燕娟加線下客服的LINE暱稱「Customer Service06」，佯稱使用線下客服速度更快，使告訴人陶燕娟陷於錯誤而加入，線下客服就跟告訴人陶燕娟佯稱可以先儲值10萬元美金加入會員，可以使交易更順暢及更多優惠，使告訴人陶燕娟陷於錯誤，為了加入會員就透過線上及線下客服陸續匯款至對方所指定帳戶。嗣因告訴人陶燕娟於113年10月30日欲領投資所得，卻遭客服稱還要交20%的個人所得，告訴人陶燕娟才驚覺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14分許、15分許 3萬元、2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汪仁聖(提告) 113年9月30日 告訴人李秋華在IG交友平台聊天認識(Abner)男性友人，之後改到LINE暱稱（188988gu )徐梓晨聊天，對方教告訴人李秋華下載APPStore(Tariga商家），及如何操作系統，使告訴人李秋華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25日依該平台的客服指示，以網路銀行轉帳至對方所提供的帳戶，之後告訴人李秋華要提領時，因無法出金，客服又威脅告訴人李秋華，告訴人李秋華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3分許 5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5 葉東祐(提告) 113年9月間 告訴人葉東祐於113年9月，在「牽手50」交友軟體上，認識1名林詩涵之網友，雙方即加LINE聊天，對方就跟告訴人葉東祐表示他在從事電商工作，一直推薦告訴人葉東祐加入電商行列，賣筆記型電腦，並給告訴人葉東祐1個sumoer的網址，佯稱只需要進去申請帳號當賣家上架商品，後續廠商會直接幫告訴人葉東祐出貨，就可以賺取價差，使告訴人葉東祐陷於錯誤，依照對方指示進到網站申請帳號上架商品，對方就跟告訴人葉東祐說還要先匯款進到平台當作先給廠商的貨款，後續商品賣出有獲利後，會將獲利及貨款一起匯到告訴人葉東祐的帳戶内，使告訴人葉東祐陷於錯誤，於113年10月12日至26日陸續匯款對方指定之帳戶内。嗣因要告訴人葉東祐再繼續匯款時，告訴人葉東祐覺得有異，即未繼續匯款，客服即稱延遲付款就凍結告訴人葉東祐帳戶內所有的錢，並要告訴人葉東祐再支付1筆保證金解凍，才可以出金，告訴人葉東祐於113年11月1日支付保證金後，接到警方來電告知遭詐騙始驚覺遭騙。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24分許 4萬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44分許、44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之全家超商金漾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2萬5元、2萬5元、 葉紀沅、邱郅鈞 6 楊舒媛(提告) 113年929月29日上午8時49分許之前某日時許 告訴人楊舒媛因觀看抖音平台，1名綽號「麼麼達」主動跟告訴人楊舒媛聊天，並跟告訴人楊舒媛要LINE帳號加告訴人楊舒媛為好友，對方就跟告訴人楊舒媛說他有下注香港六合彩的門路，並詢問告訴人楊舒媛是否有想要下注香港六合彩，1注為4萬元，如果有中獎，會主動匯款至告訴人楊舒媛之中國信託銀行的帳戶，使告訴人楊舒媛陷於錯誤，陸續匯款給對方所提供的帳戶。嗣因告訴人楊舒媛欲前往郵局解除其母親的壽險，經告訴人楊舒媛之姊姊知道後，詢問告訴人楊舒媛之前轉帳的原因並通知警方到場協助，告訴人楊舒媛才驚覺受騙。 113年10月26日下午2時59分許 2萬5,0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下午3時29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2萬5,000元 葉紀沅、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9時13分許 10萬元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0月26日上午9時54分許、55分許、56分許、57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第一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3萬元、3萬元、3萬元、1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7 林志成(提告) 113年10月9日 告訴人林志成於113年10月9日，在INSTAGRAM認識1女子(INSTAGRAM用戶名：琪琪、INST GRAM ID:lyg­_io)，之後交換LINE(Lline暱稱「琪」），對方佯稱有賺錢機會，並傳送連結予告訴人林志成(網站名稱：購物網、網址：http://0Rami9.moxytw.cc)，之後又指示告訴人林志成進入該網址進行交易，告訴人林志成於該網站第1筆交易中確實有穫利1,000元，使告訴人林志成陷於錯誤，繼續進行交易，並使用網路銀行、臨櫃等方式，轉帳、匯款至對方指定帳戶內，嗣因該網站客服聯繫告訴人林志成稱告訴人林志成在該網站帳號遭凍結，後又稱告訴人林志成海外帳戶之稅金巳超過，要求告訴人林志成匯款，告訴人林志成始驚覺受騙。 113年10月18日上午9時11分許 10萬元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8日上午9時57分許、58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之2 6萬元、4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8 施永興(提告) 113年10月23日上午11時48分許 告訴人施永興與對方透過交友網站認識，雙方以LINE聯繫，對方教告訴人施永興操作手機，並提供投資網站名稱；Orami購物網、網址為https//shop6.twcsc.org/，要告訴人施永興加入會員，使告訴人施永興陷於錯誤，依對方指示，轉帳至指定帳戶內。 113年10月23日上午9時57分許、58分許 4萬15元、4萬8,015元(均含手續費) 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41分許、41分許、42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 3萬元、2萬8,000元、3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113年10月24日下午3時14分許 3萬7015元(含手續費)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蔡承翰 113年10月24日下午3時26分許、27分許、31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08烙之全家超商金樣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之全家超商美林門市 2萬5元、1萬5,005元、2,00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13年10月26日上午10時許 5萬15元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上午10時31分許 5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9 翁丞樺(提告) 113年10月18日 告訴人翁丞樺於113年10月18日使用交友軟體「litmfttch」認識1名網友暱稱「懜」，對方詢問告訴人翁丞樺是否加LINE聊天，便傳了他的LINE ID「mdy9940」給告訴人翁丞樺，告訴人翁丞樺加了以後，有1位暱稱「半盞孤燈」的人(後改名為「小宇~香港半盞孤燈~孟德宇」，對方表示其對投資有點基礎並可以帶領告訴人翁丞樺賺錢，接著對方就傳了1個網址「wzgoldsc.com」給告訴人翁丞樺，該網頁内的名稱為「万洲金业」，並請告訴人翁丞樺馬上儲值，請告訴人翁丞樺跟網址內客服聯繫，客服就傳1組帳號給告訴人翁丞樺，使告訴人翁丞樺陷於錯誤，而陸續匯款。嗣因告訴人翁丞樺想贖回時，「小宇~香港半盞孤燈~孟德宇」消失，告訴人翁丞樺才驚覺遭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9時54分許 1萬元 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上午10時22分許、23分許、25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136號 3萬元、3萬元、2萬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0 廖貞瑩(提告) 113年8月間 告訴人廖貞瑩在sweeping交友軟體認識1位自稱陳佳明(LINE ID:cjm3382)的男子，對方向告訴人廖貞瑩描述貝萊德公司的客戶端維護的工作，並詢問告訴人廖貞瑩的想法，告訴人廖貞瑩表示贊成，對方就向告訴人廖貞瑩傳1個blede投資(網址：taiw.allbd8567.com)網址，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幫他進行測試，並傳了1組貝萊德公司的帳密給告訴人廖貞瑩，告訴人廖貞瑩透過該帳密依對方的指示進行操作，於113年8月31日對方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幫他出金，也確實成功出金，並向告訴人廖貞瑩出示出金成功的擷圖，於113年9月4日對方建議告訴人廖貞瑩註冊1個自的帳戶，並配合對方的指示同時操作告訴人廖貞瑩的及對方的帳戶，告訴人廖貞瑩於同年9月5日創立該網站的第1個帳號(帳號gar)，並開始儲值到該帳號内，再依照對方的指示操作買賣，一直持續到113年10月11日，於113年10月16日告訴人廖貞瑩發現其第1個帳號及對方的帳戶遭凍結，對方邀告訴人廖貞瑩去詢問客服，客服表示告訴人廖貞瑩因為違約操作，因此被風控部門凍結，並表示會找人幫忙，後來透過他人幫忙牽線，可以透過風控部門王經理解決，對方要求告訴人廖貞瑩創立第2個帳戶，並表示如果告訴人廖貞瑩要保有第1個遭凍結帳戶的本金，需要在第2個帳號裡匯款第1個帳號7%的金額，使告訴人廖貞瑩陷於錯誤，持續匯款到對方指定的帳戶。嗣因告訴人廖貞瑩發覺有異，並查詢相關網路資料，始知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上午9時19分許 3萬元 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 邱小芬 (提告) 113年10月間 告訴人邱小芬於113年10月許，在LINE認識「Alf yang(小白楊）」，對方佯稱要教告訴人邱小芬投資黃金，傳給告訴人邱小芬上海期貨交易所的網址，並告訴告訴人邱小芬用這個網站操作，並要告訴人邱小芬跟上海期貨交易所的網路客服儲值，因一開始帶告訴人邱小芬操作都有讓告訴人邱小芬賺錢，使告訴人邱小芬陷於錯誤，陸續匯款。嗣因告訴人邱小芬不想玩，想要把錢領出來，對方不讓告訴人邱小芬領，告訴人邱小芬才發現被騙。 113年10月19日上午9時59分許 4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13分許、13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號之統一超商永錦門市 2萬5元、2萬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2 李志偉 (提告) 113年9月23日 告訴人李志偉於113年9月23日收到通訊軟體LINE暱稱「Liliy」之網路友人通知，要邀請告訴人李志偉到他的網路賣場，並要求告訴人李志偉註冊「智能家居」會員，對方於113年10月7日開通「智能家居」賣家權限，至113年10月9日客服聯繫告訴人李志偉有第1筆訂單(訂單内容：飯店級洗完機金額1萬1,500元），客服要求告訴人李志偉要儲值金額才能發貨，使告訴人李志偉陷於錯誤，依對方指示匯款到客服所提供之銀行帳戶，嗣因告訴人李志偉想要先領回一些錢，客服表示告訴人李志偉未辦理稅賦減免無法入帳，且如未辦理稅賦，告訴人李志偉的網頁的錢包將被永久凍結，告訴人李志偉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19日下午2時10分許 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之全家超商美林門市 5,005元 葉紀沅、蔡承翰 13 斐英全(提告) 113年10月初 告訴人斐英全於113年10月初，在網路上「微信搜尋認識1位「劉寧」先生，之後對方跟告訴人斐英全加LINE，對方佯稱投資搶優惠券可以賺錢，並傳阿里巴巴的網站給告訴人斐英全，告訴告訴人斐英全如何去操作搶優惠券，告訴人斐英全在阿里巴巴網站内搶了優惠券有人民幣6,900元，告訴人斐英全無法提領出來，之後對方告訴告訴人斐英要存更多新臺幣進000-000000000000帳戶後，才能成員阿里巴巴的會員，才能領人民幣出來，使告訴人斐英全陷於錯誤，以網路銀行轉帳至000-000000000000帳戶。嗣因無法提領人民幣，告訴人斐英全才驚覺被騙。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22分許 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55分許、57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15號 2萬元、2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14 邱鈺喧(提告) 113年10月1日中午12時11分許 告訴人邱鈺喧於113年10月1日中午12時11分許，在住處上網T1KT0K平台認識1人，佯稱要其聯繫買賣商品，對方幫告訴人邱鈺喧新增1個T1KT0K帳號及1個網址，要求告訴人邱鈺喧點進網址後點商品販售，但要先行代墊貨款，使告訴人邱鈺喧陷於錯誤，依自動櫃員機轉帳及存款方式至對方所提供帳戶。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15分許、19分許 3萬元、1萬4,985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9日上午10時54分許、11時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新北市○○區○○街0號 2萬元、1萬4,000元 葉紀沅、蔡承翰 15 楊語彤(提告) 113年9月16日 告訴人楊語彤於113年9月16日於Tinder上認識網友He，LINE暱稱：哲華，ID：ID:zzhehua0219)，對方向告訴人楊語彤推薦1個博弈網站（澳門美高梅娛樂城），對方佯稱他是工程師可以破解網站，請告訴人楊語彤建立帳號供其操作，告訴人楊語彤建立帳號後，投入4萬元，後來對方又以其喝酒其他同夥和別人打架等致他受牽連被拘留，要和解金港幣2萬元，及以在該博弈網站操作欲提現利潤，需要付個人所得稅22萬5,000元為由，使告訴人陷於錯誤，陸續轉帳給對方，嗣因告訴人楊語彤接獲警方通知，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17日中午12時53分許、56分許、59分許、下午1時3分許 3萬元、4萬元、3萬元、3萬元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17日下午3時25分許、28分許、29分許、32分許、33分許、35分許、40分許、42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新北市○○區○○○路00號、17號、10號、69號 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1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16 黃春嬌(提告) 113年7月14日起 告訴人黃春嬌於113年7月14日在臉書上看到投資的訊息，加入Meoacnger暱稱「股海日記」之人為好友後，對方要告訴人黃春嬌加入LINE群組，名稱為「D6財經股市資訊站」，裡面有很多人在討論投資的事情，之後有LINE暱稱「劉立霖」、「劉文宣」之人加告訴人黃春嬌為好友，要告訴人黃春嬌下載「MetaTeader 5」，並教告訴人黃春嬌註冊後依指示操作，使告訴人黃春嬌登入投資網站網址為：https：//www.bairuifaqmjhki.com/mobiIe/fund/transaction?t=0，且中間對方有出金給告訴人黃春嬌，使告訴人黃春嬌陷於錯誤而轉帳。嗣因告訴人黃春嬌要把全部錢領出時，對方卻不讓告訴人黃春嬌出金，並要告訴人黃春嬌匯更多錢進去，告訴人黃春嬌才驚覺遭詐騙。 113年10月28日上午9時22分許、24分許 5萬元、5萬元 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8日上午10時20分許、21分許、21分許、22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3萬元、3萬元、3萬元、1萬元 葉紀沅、邱郅鈞 17 彭錦弘(提告) 113年8月1日 告訴人彭錦弘於113年8月1日，在臉書廣告看到投資訊息，即加入LINE自稱老師LINE暱稱「三竹小股王」和自稱康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助理LINE暱稱「吳嘉怡」，助理就將告訴人彭錦弘加入1個投資群組LINE暱稱「嘉怡課堂-10」，裡面會分亨一些股票與獲利訊息，於113年9月24日助理就傳給告訴人彭錦弘連結下載網址：https://pgups.yongymic.com/及下載名稱：永益投資app，再按照助理傳給告訴人彭錦弘申請帳號的步驟圖，使告訴人彭錦弘陷於錯誤，就開始進入app並投入資金去操作股票，告訴人於113年8月1日，也同時加入另1個投資群組，自稱老師的LINE名稱永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助理LINE暱稱「陳怡文」，助理就將告訴人彭錦弘加入1個投資群組LINE暱稱：「陳怡文溫潤如玉18」，裡面會分享一些股票與獲利訊息。於113年9月25日助理就傳給告訴人彭錦弘連結下載網址:lrttps://pgdowns.viptsmicc.com/及下載名稱：通順投資app，再按照助理傳給告訴人彭錦弘申請帳號的步驟圖，使告訴人彭錦弘陷於錯誤，就開始進入app並投入資金去操作股票，陸續網路轉帳至對方指定的帳戶内。嗣因告訴人彭錦弘後來想要將獲利出金，這兩家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服，開始說要收取佣金20%(永益app)及16%(通順app)，還要再繳稅金10%(永益app)及20%(通順app)，又稱金管會查到洩密的罰金10%(永益app)及30%(通順app，之後又稱告訴人彭錦弘帳戶有問題要保證金10%(永益app)，告訴人彭錦弘依對方指示付款後，又稱要繳快速通道，金管會表示告訴人彭錦弘帳戶有風控問題要收風險金，告訴人彭錦弘始發覺受騙。 113年10月25日下午2時24分許(第二層) 1萬元 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承翰 113年10月25日下午2時33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 1萬元 葉紀沅、蔡承翰 18 蕭舒艦(提告) 113年10月中旬 告訴人蕭舒艦於113年10月中旬，使用TikTok時結識1名網友，對方告知告訴人蕭舒艦可以在抖音商城經營網路購物賣場，經與對方對談後，對方便丟1個連結給告訴人蕭舒艦，告訴人蕭舒艦點進去後下載1個APP就叫「TikTok商城」，告訴人蕭舒艦登入該「TikTok商城」創建一個帳號後，自113年10月20日經該APP客服人員指示匯款進對方所指定的帳戶，對方再幫告訴人把錢轉成美金存入告訴人所開設的「TikTok商城」帳號，告訴人蕭舒艦後續有看到有交易成功且有獲利入帳，但要出金時都會顯示異常，直到113年11月3日下午4時26分許「TikTok商城」APP更新後，告訴人蕭舒艦發現其所創「TikTok商城」帳號内的存金遭凍結，告訴人蕭舒艦立刻詢問那名客服，對方說因為告訴人蕭舒艦的帳戶之前的出貨狀況異常才會被凍結，所以要告訴人蕭舒艦再匯1筆2,800美元的款項當作平台保證金後就會解凍，告訴人蕭舒艦便於113年11月4日上午10時許，再度依對方指示匯款9萬元入對方所指定帳戶後，對方又表示告訴人蕭舒艦的帳號之前共計有19件貨物交易延遲問題，所以叫告訴人蕭舒艦要再支付1筆美金3,800美元當作客訴保證金才會解凍，告訴人蕭舒艦始發覺遭騙。 113年10月26日下午6時48分許 4萬8,200元 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邱郅鈞 113年10月26日晚間7時25分許，載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4萬,8000元 葉紀沅、邱郅鈞 





